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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 
 

 
 

徐
醒
民
先
生
講  

儒
學
小
組
記 

夬
卦 

○

序
卦
曰
：﹁
益
而
不
已
必
決
，
故
受
之
以
夬
。
夬
者
，
決
也
。
﹂ 

韓
康
伯
曰
：﹁
益
而
不
已
﹂
則
盈
，
故
﹁
必
決
﹂
矣
。 

﹁
益
而
不
已
﹂，

其
勢
必
盈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一

姤 

卦  

目 

錄 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 
 

 
 

徐
醒
民
先
生
講  

儒
學
小
組
記 

夬
卦 

○

序
卦
曰
：﹁
益
而
不
已
必
決
，
故
受
之
以
夬
。
夬
者
，
決
也
。
﹂ 

韓
康
伯
曰
：﹁
益
而
不
已
﹂
則
盈
，
故
﹁
必
決
﹂
矣
。 

﹁
益
而
不
已
﹂，

其
勢
必
盈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二

 

﹁
益
而
不
已
﹂，
其
勢
必
盈
，

如
水
有
隄
防
，

盈
極
﹁
必
決
矣
﹂。

﹁
故
受
之
以
夬
﹂。

 

○

夬
。
揚
于
王
庭
。
孚
號
有
厲
。
告
自
邑
，
不
利
即
戎
，
利
有
攸
往
。 

夬
。
揚
于
王
庭
。 

虞
翻
曰
：
陽
決
陰
，
息
卦
也
。
剛
決
柔
，
與
剝
旁
通
。
乾
為
﹁
揚
﹂
為
﹁
王
﹂，
剝
艮
為

﹁
庭
﹂，
故
﹁
揚
于
王
庭
﹂
矣
。 

鄭
玄
曰
：
夬
，
決
也
。
陽
氣
浸
長
，
至
于
五
，
五
，
尊
位
也
，
而
陰
先
之
，
是
猶
聖
人
積

德
說
天
下
，
以
漸
消
去
小
人
，
至
于
受
命
為
天
子
，
故
謂
之
夬
。
揚
，
越
也
。
五
互
體
乾
，
乾

為
君
，
又
居
尊
位
，
王
庭
之
象
也
。
陰
爻
越
其
上
，
小
人
乘
君
子
，
罪
惡
上
聞
于
聖
人
之
朝
，

故
曰
﹁
夬
，
揚
于
王
庭
﹂
也
。 

虞
注
，

說
卦
曰
，

﹁
兌
為
附
決
﹂，

五
陽
決
一
陰
，
故
云
﹁
陽
決
陰
﹂。



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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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三

 

﹁
益
而
不
已
﹂，
其
勢
必
盈
，

如
水
有
隄
防
，

盈
極
﹁
必
決
矣
﹂。

﹁
故
受
之
以
夬
﹂。

 

○

夬
。
揚
于
王
庭
。
孚
號
有
厲
。
告
自
邑
，
不
利
即
戎
，
利
有
攸
往
。 

夬
。
揚
于
王
庭
。 

虞
翻
曰
：
陽
決
陰
，
息
卦
也
。
剛
決
柔
，
與
剝
旁
通
。
乾
為
﹁
揚
﹂
為
﹁
王
﹂，
剝
艮
為

﹁
庭
﹂，
故
﹁
揚
于
王
庭
﹂
矣
。 

鄭
玄
曰
：
夬
，
決
也
。
陽
氣
浸
長
，
至
于
五
，
五
，
尊
位
也
，
而
陰
先
之
，
是
猶
聖
人
積

德
說
天
下
，
以
漸
消
去
小
人
，
至
于
受
命
為
天
子
，
故
謂
之
夬
。
揚
，
越
也
。
五
互
體
乾
，
乾

為
君
，
又
居
尊
位
，
王
庭
之
象
也
。
陰
爻
越
其
上
，
小
人
乘
君
子
，
罪
惡
上
聞
于
聖
人
之
朝
，

故
曰
﹁
夬
，
揚
于
王
庭
﹂
也
。 

虞
注
，

說
卦
曰
，

﹁
兌
為
附
決
﹂，

五
陽
決
一
陰
，
故
云
﹁
陽
決
陰
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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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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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 

自
復
至
乾
，
皆
陽
息
之
卦
，

故
云
﹁
息
卦
也
﹂。 

剛
長
則
柔
消
，
故
云
﹁
剛
決
柔
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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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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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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】

五

 

自
復
至
乾
，
皆
陽
息
之
卦
，

故
云
﹁
息
卦
也
﹂。 

剛
長
則
柔
消
，
故
云
﹁
剛
決
柔
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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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 



周
易
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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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
 



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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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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卦
】

八

 

剝
息
于
夬
，
夬
消
于
剝
，

故
﹁
與
剝
旁
通
﹂。

乾
陽
上
升
為
﹁
揚
﹂，

揚
，
舉

也
。

乾
為
君
，

故
﹁
為
王
﹂。
上
伏
剝
艮
，

艮
為
門
闕
，

故
﹁
為
庭
﹂。

以
乾
居
艮
，
故
曰
﹁
王
庭
﹂。

小
人
陰
柔
在
上
，

故
曰
﹁
揚
于
王
庭
﹂。
小
人
乘
君
子
之
上
，
其
重
難
決
，
故
彖
曰
﹁
柔
乘
五
剛
也
﹂。

鄭
注
，

﹁
夬
，
決
也
﹂，
彖
傳
文
。
陽
氣
由
復
浸
長
至
五
，
五
為
天

子
，
故
云
﹁
尊
位
﹂。

而
陰

在
其
上
，
故
云
﹁
先
之
﹂。

自
復
至
乾
為
﹁
積
善
﹂，

﹁
積
德
﹂
猶
積
善
，

內
體
乾
，
乾
為
德
，
故
言
﹁
聖
人
積
德
﹂。

外
體
兌
，
兌
為
悅
，

故
言
﹁
悅
天
下
﹂。
以
乾
陽
消
坤
陰
，

自
初
至
五
，

故
云
﹁
以
漸
消
去
小
人
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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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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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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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
 

剝
息
于
夬
，
夬
消
于
剝
，

故
﹁
與
剝
旁
通
﹂。

乾
陽
上
升
為
﹁
揚
﹂，

揚
，
舉

也
。

乾
為
君
，

故
﹁
為
王
﹂。
上
伏
剝
艮
，

艮
為
門
闕
，

故
﹁
為
庭
﹂。

以
乾
居
艮
，
故
曰
﹁
王
庭
﹂。

小
人
陰
柔
在
上
，

故
曰
﹁
揚
于
王
庭
﹂。
小
人
乘
君
子
之
上
，
其
重
難
決
，
故
彖
曰
﹁
柔
乘
五
剛
也
﹂。

鄭
注
，

﹁
夬
，
決
也
﹂，
彖
傳
文
。
陽
氣
由
復
浸
長
至
五
，
五
為
天

子
，
故
云
﹁
尊
位
﹂。

而
陰

在
其
上
，
故
云
﹁
先
之
﹂。

自
復
至
乾
為
﹁
積
善
﹂，

﹁
積
德
﹂
猶
積
善
，

內
體
乾
，
乾
為
德
，
故
言
﹁
聖
人
積
德
﹂。

外
體
兌
，
兌
為
悅
，

故
言
﹁
悅
天
下
﹂。
以
乾
陽
消
坤
陰
，

自
初
至
五
，

故
云
﹁
以
漸
消
去
小
人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一
〇

 

乾
息
至
五
，

則
﹁
受
命
而
為
天
子
﹂。

陰
已

決
矣
，

﹁
故

謂
之
夬
﹂。

﹁
揚
，
越
也
﹂，

釋
言
文

五
互
三
四
為
乾
。

﹁
乾
為
君
﹂，
說
卦
文
。
又

居
于
五
為
尊
位
，

王
庭
之
象
也
。 

上
六
以
一
陰
踰
越
出
五
陽
之
上
，

是
小
人
而
乘

君
子
，

其
罪
惡
，

固
上

聞
于
聖
人
之
朝
矣
，

故
曰
﹁
夬
，
揚
于
王
庭
﹂。

孚
號
有
厲
。 

虞
翻
曰
：
陽
在
二
五
稱
﹁
孚
﹂、﹁
孚
﹂
謂
五
也
。
二
失
位
，
動
體
巽
，
巽
為
號
，
離
為
光
。

不
變
則
危
。
故
﹁
孚
號
有
厲
，
其
危
乃
光
也
﹂。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一
一

 

乾
息
至
五
，

則
﹁
受
命
而
為
天
子
﹂。

陰
已

決
矣
，

﹁
故

謂
之
夬
﹂。

﹁
揚
，
越
也
﹂，

釋
言
文

五
互
三
四
為
乾
。

﹁
乾
為
君
﹂，
說
卦
文
。
又

居
于
五
為
尊
位
，

王
庭
之
象
也
。 

上
六
以
一
陰
踰
越
出
五
陽
之
上
，

是
小
人
而
乘

君
子
，

其
罪
惡
，

固
上

聞
于
聖
人
之
朝
矣
，

故
曰
﹁
夬
，
揚
于
王
庭
﹂。

孚
號
有
厲
。 

虞
翻
曰
：
陽
在
二
五
稱
﹁
孚
﹂、﹁
孚
﹂
謂
五
也
。
二
失
位
，
動
體
巽
，
巽
為
號
，
離
為
光
。

不
變
則
危
。
故
﹁
孚
號
有
厲
，
其
危
乃
光
也
﹂。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一
二

 

疏
：
陽
在
二
五
皆
坎
體
，

坎
有
孚
，

故
﹁
稱
孚
﹂。

五
不
變
，

故
﹁
孚
謂
五
也
﹂。
二

以
陽
居
陰
為
失
位
。

動
則
互
體

巽
，
巽
申
命
，
故
為
號
。

又
動
體
離
，
離
日
為
光
。

兼
釋
彖
傳

也
。

二
不
變
，
失
位
則
危
。

決
上
者
五
，
而
二
輔
之
。

五
莧
陸
于
上
，

二
惕
號
于
下
。

故
卦
主

二
五
之
孚
號
也
。

決
小
人
危
事
，
故
孚
號
，

恐
其
有
厲
。

若
變
正
應
五
，

決
去
上
六
，
不
為
所
揜
，

故
彖
曰
﹁
其
危
乃
光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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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一
三

 

疏
：
陽
在
二
五
皆
坎
體
，

坎
有
孚
，

故
﹁
稱
孚
﹂。

五
不
變
，

故
﹁
孚
謂
五
也
﹂。
二

以
陽
居
陰
為
失
位
。

動
則
互
體

巽
，
巽
申
命
，
故
為
號
。

又
動
體
離
，
離
日
為
光
。

兼
釋
彖
傳

也
。

二
不
變
，
失
位
則
危
。

決
上
者
五
，
而
二
輔
之
。

五
莧
陸
于
上
，

二
惕
號
于
下
。

故
卦
主

二
五
之
孚
號
也
。

決
小
人
危
事
，
故
孚
號
，

恐
其
有
厲
。

若
變
正
應
五
，

決
去
上
六
，
不
為
所
揜
，

故
彖
曰
﹁
其
危
乃
光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一
四

 告
自
邑
，
不
利
即
戎
。 

虞
翻
曰
：
陽
息
動
復
，
剛
長
成
夬
。
震
為
﹁
告
﹂，
坤
為
﹁
自
邑
﹂。
夬
從
復
升
，
坤
逆
在

上
，
民
眾
消
滅
。
二
變
時
，
離
為
戎
，
故
﹁
不
利
即
戎
，
所
尚
乃
窮
也
﹂。 

陽
息
之
卦
，
初
動
為
復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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纂
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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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一
五

 告
自
邑
，
不
利
即
戎
。 

虞
翻
曰
：
陽
息
動
復
，
剛
長
成
夬
。
震
為
﹁
告
﹂，
坤
為
﹁
自
邑
﹂。
夬
從
復
升
，
坤
逆
在

上
，
民
眾
消
滅
。
二
變
時
，
離
為
戎
，
故
﹁
不
利
即
戎
，
所
尚
乃
窮
也
﹂。 

陽
息
之
卦
，
初
動
為
復
。



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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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
解
纂
疏
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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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八) 

【
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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】

一
六

 

復
彖
曰
﹁
剛
長
也
﹂，

故
剛
長
至
五
成
夬

復
內
體
震
，

震
善
鳴

為
﹁
告
﹂。外

體
坤
，
坤
身
為
﹁
自
﹂，
土
為
﹁
邑
﹂，
故
為
﹁
自
邑
﹂。

夬
陽
從
復
升
五
，
惟
剩
坤
逆
一
陰
在
上
。

坤
為
民
，

為
眾
，
坤
象
已
毀
，

故
云

﹁
民
眾
消
滅
﹂。

二
變
時
體
離
，

離
為
甲
胄
、
為

戈
兵
，

故
為
﹁
戎
﹂。

復
上
六
云
﹁
用
行
師
，
終
有
大
敗
﹂。

卦
有
戎
象
，

故
戒
以
所
尚
在
戎
，

則
不
利
而
困
窮
矣
。

言
君
子
之
去
小
人
，當

以
陽
德
漸
散
其
民
眾
，
則
去
之
決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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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七

 

復
彖
曰
﹁
剛
長
也
﹂，

故
剛
長
至
五
成
夬

復
內
體
震
，

震
善
鳴

為
﹁
告
﹂。外

體
坤
，
坤
身
為
﹁
自
﹂，
土
為
﹁
邑
﹂，
故
為
﹁
自
邑
﹂。

夬
陽
從
復
升
五
，
惟
剩
坤
逆
一
陰
在
上
。

坤
為
民
，

為
眾
，
坤
象
已
毀
，

故
云

﹁
民
眾
消
滅
﹂。

二
變
時
體
離
，

離
為
甲
胄
、
為

戈
兵
，

故
為
﹁
戎
﹂。

復
上
六
云
﹁
用
行
師
，
終
有
大
敗
﹂。

卦
有
戎
象
，

故
戒
以
所
尚
在
戎
，

則
不
利
而
困
窮
矣
。

言
君
子
之
去
小
人
，當

以
陽
德
漸
散
其
民
眾
，
則
去
之
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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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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】

一
八

 

不
當
尚
兵
戎
，
與
之
爭
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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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
 

不
當
尚
兵
戎
，
與
之
爭
也
。



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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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二
〇

 利
有
攸
往
。 

虞
翻
曰
：
陽
息
陰
消
，﹁
君
子
道
長
﹂，
故
﹁
利
有
攸
往
，
剛
長
乃
終
﹂。 

疏

夬
為
陽
息
陰
消
之
卦
。

﹁
君
子
道
長
﹂，

泰

彖
傳
文
。

言
陽
長
也
。
陽
長
，
故
﹁
利
有
攸
往
﹂。

與
復
卦
同
辭
。

剛
長
至
上
，

終
乃
成
乾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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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夬
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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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一

 利
有
攸
往
。 

虞
翻
曰
：
陽
息
陰
消
，﹁
君
子
道
長
﹂，
故
﹁
利
有
攸
往
，
剛
長
乃
終
﹂。 

疏

夬
為
陽
息
陰
消
之
卦
。

﹁
君
子
道
長
﹂，

泰

彖
傳
文
。

言
陽
長
也
。
陽
長
，
故
﹁
利
有
攸
往
﹂。

與
復
卦
同
辭
。

剛
長
至
上
，

終
乃
成
乾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二
二

 

由
復
初
剛
長
而
漸
及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二
三

 

由
復
初
剛
長
而
漸
及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二
四

 

○

彖
曰
：﹁
夬
，
決
也
。
剛
決
柔
也
。
健
而
說
，
決
而
和
。
揚
于
王
庭
，
柔
乘

五
剛
也
。
孚
號
有
厲
，
其
危
乃
光
也
。
告
自
邑
，
不
利
即
戎
，
所
尚
乃
窮

也
。
利
有
攸
往
，
剛
長
乃
終
也
。
﹂ 

夬
，
決
也
。
剛
決
柔
也
。 

虞
翻
曰
：
乾
決
坤
也
。 

疏

乾
剛
決
去
坤
柔
也
。

鄭
云
，

﹁
以
漸
消
去
小
人
，
故
謂
之
決
﹂，
是
決
有
去
義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二
五

 

○

彖
曰
：﹁
夬
，
決
也
。
剛
決
柔
也
。
健
而
說
，
決
而
和
。
揚
于
王
庭
，
柔
乘

五
剛
也
。
孚
號
有
厲
，
其
危
乃
光
也
。
告
自
邑
，
不
利
即
戎
，
所
尚
乃
窮

也
。
利
有
攸
往
，
剛
長
乃
終
也
。
﹂ 

夬
，
決
也
。
剛
決
柔
也
。 

虞
翻
曰
：
乾
決
坤
也
。 

疏

乾
剛
決
去
坤
柔
也
。

鄭
云
，

﹁
以
漸
消
去
小
人
，
故
謂
之
決
﹂，
是
決
有
去
義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二
六

 健
而
說
，
決
而
和
。 

虞
翻
曰
：
健
，
乾
，
說
，
兌
也
。
以
乾
陽
獲
陰
之
和
，
故
﹁
決
而
和
﹂
也
。 

說

卦

﹁
乾
﹂

﹁
健
也
﹂，﹁
兌
，
說
也
﹂，

故
云
，

﹁
健
，
乾
，
說
，
兌
也
﹂。

乾
陽
過
剛
，

獲
兌
陰
之
和
，

則
剛
柔
相

濟
，
故
﹁
決
而
和
也
﹂。

揚
于
王
庭
，
柔
乘
五
剛
也

王
弼
曰
：
剛
德
齊
長
，
一
柔
為
逆
，
眾
所
同
誅
而
无
忌
者
也
，
故
可
﹁
揚
于
王
庭
﹂。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二
七

 健
而
說
，
決
而
和
。 

虞
翻
曰
：
健
，
乾
，
說
，
兌
也
。
以
乾
陽
獲
陰
之
和
，
故
﹁
決
而
和
﹂
也
。 

說

卦

﹁
乾
﹂

﹁
健
也
﹂，﹁
兌
，
說
也
﹂，

故
云
，

﹁
健
，
乾
，
說
，
兌
也
﹂。

乾
陽
過
剛
，

獲
兌
陰
之
和
，

則
剛
柔
相

濟
，
故
﹁
決
而
和
也
﹂。

揚
于
王
庭
，
柔
乘
五
剛
也

王
弼
曰
：
剛
德
齊
長
，
一
柔
為
逆
，
眾
所
同
誅
而
无
忌
者
也
，
故
可
﹁
揚
于
王
庭
﹂。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二
八

 

自
初
至
五
皆
陽
，

故
云
﹁
剛
德
齊
長
﹂。

孤
陰
在
上
，

故
云
﹁
一
柔
為
逆
﹂。

以
五
陽
誅
一
陰
，
是
﹁
眾
所
同

誅
﹂。

誅
而
无
忌
，

﹁
故
可
揚
于
王
庭
﹂。

正
義
云
，

此
因
一
陰
而
居
五
陽
之
上
，

釋
行
決
之
法
，

言
所
以
得
顯
。

然
﹁
揚
于
王
庭
﹂
者
，
只
謂
﹁
柔
乘
五
剛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二
九

 

自
初
至
五
皆
陽
，

故
云
﹁
剛
德
齊
長
﹂。

孤
陰
在
上
，

故
云
﹁
一
柔
為
逆
﹂。

以
五
陽
誅
一
陰
，
是
﹁
眾
所
同

誅
﹂。

誅
而
无
忌
，

﹁
故
可
揚
于
王
庭
﹂。

正
義
云
，

此
因
一
陰
而
居
五
陽
之
上
，

釋
行
決
之
法
，

言
所
以
得
顯
。

然
﹁
揚
于
王
庭
﹂
者
，
只
謂
﹁
柔
乘
五
剛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三
〇

 孚
號
有
厲
，
其
危
乃
光
也
。 

荀
爽
曰
：
信
其
號
令
于
下
，
眾
陽
危
去
上
六
，
陽
乃
光
明
也
。 

干
寶
曰
：
夬
九
五
則
﹁
飛
龍
在
天
﹂
之
爻
也
。
應
天
順
民
，
以
發
號
令
，
故
曰
﹁
孚
號
﹂。

以
剛
決
柔
，
以
臣
伐
君
，
君
子
危
之
，
故
曰
﹁
有
厲
﹂。
德
大
而
心
小
，
功
高
而
意
下
，
故
曰

﹁
其
危
乃
光
也
﹂。 

荀
注
。

﹁
信
其
號
令

于
下
﹂
者
，

謂
五
孚
眾
也
。

陽
為
陰
揜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三
一

 孚
號
有
厲
，
其
危
乃
光
也
。 

荀
爽
曰
：
信
其
號
令
于
下
，
眾
陽
危
去
上
六
，
陽
乃
光
明
也
。 

干
寶
曰
：
夬
九
五
則
﹁
飛
龍
在
天
﹂
之
爻
也
。
應
天
順
民
，
以
發
號
令
，
故
曰
﹁
孚
號
﹂。

以
剛
決
柔
，
以
臣
伐
君
，
君
子
危
之
，
故
曰
﹁
有
厲
﹂。
德
大
而
心
小
，
功
高
而
意
下
，
故
曰

﹁
其
危
乃
光
也
﹂。 

荀
注
。

﹁
信
其
號
令

于
下
﹂
者
，

謂
五
孚
眾
也
。

陽
為
陰
揜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三
二

 

五
統
眾
陽
危
去
上
六
，

陽
乃
光
明
，

故
曰
﹁
其
危
乃
光
也
﹂。

干
注
：
夬
九

五
即
乾
五
也
，

故
云
﹁
飛
龍
在
天
之
爻
﹂。

聖
人
而
在
天
子
之
位
，

故
云
﹁
應
天
順
民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三
三

 

五
統
眾
陽
危
去
上
六
，

陽
乃
光
明
，

故
曰
﹁
其
危
乃
光
也
﹂。

干
注
：
夬
九

五
即
乾
五
也
，

故
云
﹁
飛
龍
在
天
之
爻
﹂。

聖
人
而
在
天
子
之
位
，

故
云
﹁
應
天
順
民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三
四

 

﹁
以
發
號
令
﹂。

剛
正
明
信
，
以
宣
其
令
，故

曰
﹁
孚
號
﹂。 

以
剛
去
柔
，
猶
以
臣
伐
君
，
如
武
王
伐
紂
是
也
，

故
﹁
君
子
危
之
﹂
而
曰
﹁
有
厲
﹂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三
五

 

﹁
以
發
號
令
﹂。

剛
正
明
信
，
以
宣
其
令
，故

曰
﹁
孚
號
﹂。 

以
剛
去
柔
，
猶
以
臣
伐
君
，
如
武
王
伐
紂
是
也
，

故
﹁
君
子
危
之
﹂
而
曰
﹁
有
厲
﹂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三
六

 

然
武
王
之
德
既
大
而
心
自
小
，

功
雖
高
而
志
益
下
，

故
曰
﹁
其
危
乃
光
也
﹂。

告
自
邑
， 

翟
玄
曰
：
坤
稱
邑
也
。 

干
寶
曰
：
殷
民
告
周
以
紂
无
道
。 

翟
注
：
旁
通
剝
坤
，
故
稱
邑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三
七

 

然
武
王
之
德
既
大
而
心
自
小
，

功
雖
高
而
志
益
下
，

故
曰
﹁
其
危
乃
光
也
﹂。

告
自
邑
， 

翟
玄
曰
：
坤
稱
邑
也
。 

干
寶
曰
：
殷
民
告
周
以
紂
无
道
。 

翟
注
：
旁
通
剝
坤
，
故
稱
邑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三
八

 

干
注
，

書

武
成

曰
﹁
天
休
震
動
，
用
附
我
大
邑
周
﹂，
故
云
﹁
殷
民
告
周
以
紂
无
道
﹂，

而
云
﹁
告
自
邑
﹂
也
。

不
利
即
戎
，
所
尚
乃
窮
也
。 

荀
爽
曰
：
不
利
即
尚
兵
戎
，
而
與
陽
爭
必
困
窮
。 

夬
上
即
復
上
也
，

復
上
六
曰
﹁
用
行
師
，
終
有
大
敗
﹂。

以
陽
息
之
卦
，

陰
道
而
負
，
故
﹁
不
利
即
尚
兵
戎
而
與
陽
爭
﹂。
爭
則
必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三
九

 

干
注
，

書

武
成

曰
﹁
天
休
震
動
，
用
附
我
大
邑
周
﹂，
故
云
﹁
殷
民
告
周
以
紂
无
道
﹂，

而
云
﹁
告
自
邑
﹂
也
。

不
利
即
戎
，
所
尚
乃
窮
也
。 

荀
爽
曰
：
不
利
即
尚
兵
戎
，
而
與
陽
爭
必
困
窮
。 

夬
上
即
復
上
也
，

復
上
六
曰
﹁
用
行
師
，
終
有
大
敗
﹂。

以
陽
息
之
卦
，

陰
道
而
負
，
故
﹁
不
利
即
尚
兵
戎
而
與
陽
爭
﹂。
爭
則
必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四
〇

 困
，
故
曰
﹁
所
尚
乃
窮
也
﹂。

 

利
有
攸
往
，
剛
長
乃
終
也
。 

虞
翻
曰
：
乾
體
大
成
，
以
決
小
人
，
終
乾
之
剛
，
故
﹁
乃
以
終
也
﹂。 

陽
息
至
上
，

故
﹁
乾
體
乃
成
﹂。

陰
消
已
極
，

故
﹁
以
決
小
人
﹂。

純
乾
既
成
，

卦
終
于
上
，

乾
剛
既
終
，
故
﹁
乃
以
終
也
﹂。

愚
按
：
復
陽
初
生
，

喜
陽
氣
之
動
，

故
曰
﹁
利
有
攸
往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四
一

 困
，
故
曰
﹁
所
尚
乃
窮
也
﹂。

 

利
有
攸
往
，
剛
長
乃
終
也
。 

虞
翻
曰
：
乾
體
大
成
，
以
決
小
人
，
終
乾
之
剛
，
故
﹁
乃
以
終
也
﹂。 

陽
息
至
上
，

故
﹁
乾
體
乃
成
﹂。

陰
消
已
極
，

故
﹁
以
決
小
人
﹂。

純
乾
既
成
，

卦
終
于
上
，

乾
剛
既
終
，
故
﹁
乃
以
終
也
﹂。

愚
按
：
復
陽
初
生
，

喜
陽
氣
之
動
，

故
曰
﹁
利
有
攸
往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四
二

 剛
長
也
﹂。

夬

陰
將
盡
，

慶
陽
道
之
成
，

故
曰
，

﹁
利
有
攸
往
，
剛
長
乃
終
也
﹂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澤
上
於
天
，
夬
。
君
子
以
施
祿
及
下
，
居
德
則
忌
。
﹂ 

陸
績
曰
：
水
氣
上
天
，
決
降
成
雨
，
故
曰
夬
。 

兌
為
澤
，
澤
水
上
天
，
陰
也
。

乾
陽
決
之
，
則
降
而
為
雨
，
故
卦
名
曰
夬
。

君
子
以
施
祿
及
下
，
居
德
則
忌
。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四
三

 剛
長
也
﹂。

夬

陰
將
盡
，

慶
陽
道
之
成
，

故
曰
，

﹁
利
有
攸
往
，
剛
長
乃
終
也
﹂。

○
象
曰
：﹁
澤
上
於
天
，
夬
。
君
子
以
施
祿
及
下
，
居
德
則
忌
。
﹂ 

陸
績
曰
：
水
氣
上
天
，
決
降
成
雨
，
故
曰
夬
。 

兌
為
澤
，
澤
水
上
天
，
陰
也
。

乾
陽
決
之
，
則
降
而
為
雨
，
故
卦
名
曰
夬
。

君
子
以
施
祿
及
下
，
居
德
則
忌
。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四
四

 

虞
翻
曰
：﹁
君
子
﹂
謂
乾
，
乾
為
﹁
施
祿
﹂。﹁
下
﹂
謂
剝
坤
，
坤
為
眾
臣
。
以
乾
應
坤
，

故
﹁
施
祿
及
下
﹂。
乾
為
﹁
德
﹂，
艮
為
﹁
居
﹂，
故
﹁
居
德
則
忌
﹂。
陽
極
陰
生
，
謂
陽
忌
陰
。 

﹁
君
子
謂
乾
﹂
者
，
乾
陽
為
君
子
也
。

天

施
地
生
，

故
﹁
乾
為
施
祿
﹂
以
養
生
。

乾
生
故
為
祿
。 

曲
禮
，

﹁
士
曰
不
祿
﹂，

謂
士
死
不
終
其
祿
，

故
知
祿

為
乾
生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四
五

 

虞
翻
曰
：﹁
君
子
﹂
謂
乾
，
乾
為
﹁
施
祿
﹂。﹁
下
﹂
謂
剝
坤
，
坤
為
眾
臣
。
以
乾
應
坤
，

故
﹁
施
祿
及
下
﹂。
乾
為
﹁
德
﹂，
艮
為
﹁
居
﹂，
故
﹁
居
德
則
忌
﹂。
陽
極
陰
生
，
謂
陽
忌
陰
。 

﹁
君
子
謂
乾
﹂
者
，
乾
陽
為
君
子
也
。

天

施
地
生
，

故
﹁
乾
為
施
祿
﹂
以
養
生
。

乾
生
故
為
祿
。 

曲
禮
，

﹁
士
曰
不
祿
﹂，

謂
士
死
不
終
其
祿
，

故
知
祿

為
乾
生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四
六

 

天
上
地
下
，

夬

伏
剝
坤
，

坤
為
地
而
在
下
，

故
知
﹁
下
謂
剝
坤
﹂
也
。

﹁
坤
為
眾
﹂，

說
卦
文
。
坤
文
言
曰
，

﹁
臣
道
也
﹂，
故
為
臣
。

坤
伏
乾
下
，
故
以
乾
應
坤
而
曰
施
祿
及
下
，
即
剝
象
﹁
厚
下
﹂
也
。

上
之
所
施
，

下
之
所
天
，
故
記
曰
﹁
下
天
上
施
﹂
也
。

故
記
曰
，

﹁
下
天
上
施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四
七

 

天
上
地
下
，

夬

伏
剝
坤
，

坤
為
地
而
在
下
，

故
知
﹁
下
謂
剝
坤
﹂
也
。

﹁
坤
為
眾
﹂，

說
卦
文
。
坤
文
言
曰
，

﹁
臣
道
也
﹂，
故
為
臣
。

坤
伏
乾
下
，
故
以
乾
應
坤
而
曰
施
祿
及
下
，
即
剝
象
﹁
厚
下
﹂
也
。

上
之
所
施
，

下
之
所
天
，
故
記
曰
﹁
下
天
上
施
﹂
也
。

故
記
曰
，

﹁
下
天
上
施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四
八

 

乾
陽
為
德
，

夬
伏
剝

艮
，

艮
門
闕
為
居
，

即
剝
象
﹁
安
宅
﹂
也
。

 

夬
下
伏
剝
，
故
﹁
居
德
則
忌
﹂
也
。
夬
陽
已
極
成
乾
，

姤
陰
即
生
于
下
而
成
剝
，

剝
則
陽
德
將
食
，

故
謂
﹁
陽
忌
陰
﹂
也
。



周
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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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四
九

 

乾
陽
為
德
，

夬
伏
剝

艮
，

艮
門
闕
為
居
，

即
剝
象
﹁
安
宅
﹂
也
。

 

夬
下
伏
剝
，
故
﹁
居
德
則
忌
﹂
也
。
夬
陽
已
極
成
乾
，

姤
陰
即
生
于
下
而
成
剝
，

剝
則
陽
德
將
食
，

故
謂
﹁
陽
忌
陰
﹂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五
〇

 

○

初
九
。
壯
于
前
趾
，
往
不
勝
為
咎
。 

虞
翻
曰
：
夬
變
大
壯
，
大
壯
震
為
趾
，
位
在
前
。
故
﹁
壯
于
前
﹂。
剛
以
應
剛
，
不
能
克

之
，
往
如
失
位
，
故
﹁
往
不
勝
為
咎
﹂。 

大
壯
陽
息
成
夬
，夬

五
變
成
大
壯
。

壯
，
傷
也
。

初
應
四
，

大
壯
外
卦
震
，

震
足
為
趾
，

謂
四
也
。

大
壯
初
九
﹁
壯
于
前
趾
﹂，

虞
彼
注
云
，

﹁
謂
四
，
震
為
足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五
一

 

○
初
九
。
壯
于
前
趾
，
往
不
勝
為
咎
。 

虞
翻
曰
：
夬
變
大
壯
，
大
壯
震
為
趾
，
位
在
前
。
故
﹁
壯
于
前
﹂。
剛
以
應
剛
，
不
能
克

之
，
往
如
失
位
，
故
﹁
往
不
勝
為
咎
﹂。 

大
壯
陽
息
成
夬
，夬

五
變
成
大
壯
。

壯
，
傷
也
。

初
應
四
，

大
壯
外
卦
震
，

震
足
為
趾
，

謂
四
也
。

大
壯
初
九
﹁
壯
于
前
趾
﹂，

虞
彼
注
云
，

﹁
謂
四
，
震
為
足
﹂。



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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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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纂
疏
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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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五
二

 

此
云
，

﹁
位
在
前
﹂，
亦
四
也
。

易
位
以
外
為
前
，

故
曰
﹁
壯
于
前
﹂。

初
四
敵
剛
，
是
﹁
以
剛
應
剛
﹂，

四
失
位
，

﹁
聞
言
不
信
﹂，

兌
為
毀
折
，

所
以
致
傷
而
不
能
克
也
。

初
剛
變
柔
，
往
而
應
四
，
則
已
失
正
位
，

故
﹁
往
不
勝

而
為
咎
﹂
也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不
勝
而
往
，
咎
也
。
﹂ 

虞
翻
曰
：
往
失
位
應
陽
，
故
咎
矣
。 

初
剛
得
正
，

變
往
應
四
，
是
﹁
失
位
應
陽
﹂，

宜
有

咎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五
三

 

此
云
，

﹁
位
在
前
﹂，
亦
四
也
。

易
位
以
外
為
前
，

故
曰
﹁
壯
于
前
﹂。

初
四
敵
剛
，
是
﹁
以
剛
應
剛
﹂，

四
失
位
，

﹁
聞
言
不
信
﹂，

兌
為
毀
折
，

所
以
致
傷
而
不
能
克
也
。

初
剛
變
柔
，
往
而
應
四
，
則
已
失
正
位
，

故
﹁
往
不
勝

而
為
咎
﹂
也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不
勝
而
往
，
咎
也
。
﹂ 

虞
翻
曰
：
往
失
位
應
陽
，
故
咎
矣
。 

初
剛
得
正
，

變
往
應
四
，
是
﹁
失
位
應
陽
﹂，

宜
有

咎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五
四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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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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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夬
卦
】

五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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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五
六

 

○

九
二
。
惕
號
，
莫
夜
有
戎
，
勿
恤
。 

虞
翻
曰
：
惕
，
懼
也
。
二
失
位
故
﹁
惕
﹂，
變
成
巽
故
﹁
號
﹂。
剝
坤
為
﹁
莫
夜
﹂。
二
動

成
離
，
離
為
﹁
戎
﹂，
變
而
得
正
，
故
﹁
有
戎
﹂。
四
變
成
坎
，
坎
為
憂
，
坎
又
得
正
，
故
﹁
勿

恤
﹂，
謂
成
既
濟
定
也
。 

﹁
惕
，
懼
也
﹂，

廣
雅
釋
詁
文
。以

九
居
二
失
位
，

故
﹁
惕
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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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五
七

 

○

九
二
。
惕
號
，
莫
夜
有
戎
，
勿
恤
。 

虞
翻
曰
：
惕
，
懼
也
。
二
失
位
故
﹁
惕
﹂，
變
成
巽
故
﹁
號
﹂。
剝
坤
為
﹁
莫
夜
﹂。
二
動

成
離
，
離
為
﹁
戎
﹂，
變
而
得
正
，
故
﹁
有
戎
﹂。
四
變
成
坎
，
坎
為
憂
，
坎
又
得
正
，
故
﹁
勿

恤
﹂，
謂
成
既
濟
定
也
。 

﹁
惕
，
懼
也
﹂，

廣
雅
釋
詁
文
。以

九
居
二
失
位
，

故
﹁
惕
﹂。



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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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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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五
八

 

變
柔
成
巽
，

巽
為
申
命
，

故
﹁
號
﹂。

夬
伏
剝
坤
，

月
喪
于
乙
，
滅
藏

于
癸
，
坤
納
乙
癸
，

故
﹁
為
暮
夜
﹂。

二
動
體
離
，

離
為
甲
胄
戈
兵
，

故
﹁
為
戎
﹂。

變
柔
得
正
，
是
有
備
也
，

故
﹁
有
戎
﹂
者
，
謂
有
守
備
也
。

二
與
五
應
，
四
變
五
成
坎
，
說
卦
曰
﹁
坎
為
加
憂
﹂，
故
為
﹁
恤
﹂。
坎
三
爻
皆
得
正
，
故

﹁
勿
恤
﹂。
二
四
皆
變
，
故
成
既
濟
定
也
。

 

○

象
曰
：﹁
有
戎
勿
恤
，
得
中
道
也
﹂。 

虞
翻
曰
：
動
得
正
應
五
，
故
﹁
得
中
道
﹂。 

二
動
得
正
，

上
應
五
剛
。
乾
為
道
，

二
五
皆
中
，
故
﹁
得
中
道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五
九

 

變
柔
成
巽
，

巽
為
申
命
，

故
﹁
號
﹂。

夬
伏
剝
坤
，

月
喪
于
乙
，
滅
藏

于
癸
，
坤
納
乙
癸
，

故
﹁
為
暮
夜
﹂。

二
動
體
離
，

離
為
甲
胄
戈
兵
，

故
﹁
為
戎
﹂。

變
柔
得
正
，
是
有
備
也
，

故
﹁
有
戎
﹂
者
，
謂
有
守
備
也
。

二
與
五
應
，
四
變
五
成
坎
，
說
卦
曰
﹁
坎
為
加
憂
﹂，
故
為
﹁
恤
﹂。
坎
三
爻
皆
得
正
，
故

﹁
勿
恤
﹂。
二
四
皆
變
，
故
成
既
濟
定
也
。

 

○

象
曰
：﹁
有
戎
勿
恤
，
得
中
道
也
﹂。 

虞
翻
曰
：
動
得
正
應
五
，
故
﹁
得
中
道
﹂。 

二
動
得
正
，

上
應
五
剛
。
乾
為
道
，

二
五
皆
中
，
故
﹁
得
中
道
也
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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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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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六
〇

 

○

九
三
。
壯
于
頄
，
有
凶
。
君
子
夬
夬
，
獨
行
遇
雨
。
若
濡
有
慍
，
无
咎
。 

壯
于
頄
，
有
凶
。 

翟
玄
曰
：
頄
，
面
也
。
謂
上
處
乾
首
之
前
稱
頄
，
頄
，
頰
閒
骨
。
三
往
壯
上
，
故
有
凶
也
。 

頄
面
，
謂
面
顴
也
。

三
與
上
應
，

上
處
乾
首
之
前
，
故
﹁
稱
頄
﹂。

九
家
易
說
卦
，

﹁
兌
為
輔
頰
﹂，
故
曰
﹁
頄
，
頰
閒
骨
﹂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六
一

 

○

九
三
。
壯
于
頄
，
有
凶
。
君
子
夬
夬
，
獨
行
遇
雨
。
若
濡
有
慍
，
无
咎
。 

壯
于
頄
，
有
凶
。 

翟
玄
曰
：
頄
，
面
也
。
謂
上
處
乾
首
之
前
稱
頄
，
頄
，
頰
閒
骨
。
三
往
壯
上
，
故
有
凶
也
。 

頄
面
，
謂
面
顴
也
。

三
與
上
應
，

上
處
乾
首
之
前
，
故
﹁
稱
頄
﹂。

九
家
易
說
卦
，

﹁
兌
為
輔
頰
﹂，
故
曰
﹁
頄
，
頰
閒
骨
﹂
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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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六
二

 

上
陰
乘
陽
，

三
獨
往
應
于
上
，
為
上
所
傷
，
故
﹁
壯
于

頄
，
有
凶
﹂
也
。

君
子
夬
夬
，
獨
行
遇
雨
。 

荀
爽
曰
：
九
三
體
乾
，
乾
為
﹁
君
子
﹂。
三
五
同
功
，
二
爻
俱
欲
決
上
。
故
曰
﹁
君
子
夬

夬
﹂
也
。﹁
獨
行
﹂
謂
一
爻
獨
上
，
與
陰
相
應
，
為
陰
所
施
，
故
遇
雨
也
。 

九
三
體
本
乾
也
。

乾
三
稱
君
子
，

故
云
﹁
乾
為
君
子
﹂。

三
五
皆
陽
，
故
同
功
。

五
承
上
，

三
應
上
，
二
爻
皆
欲
決
去

上
陰
。

故
曰
﹁
君
子
夬
夬
﹂。

﹁
獨
行
﹂
謂
九
三
一
陽
獨
上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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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) 

【
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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】

六
三

 

上
陰
乘
陽
，

三
獨
往
應
于
上
，
為
上
所
傷
，
故
﹁
壯
于

頄
，
有
凶
﹂
也
。

君
子
夬
夬
，
獨
行
遇
雨
。 

荀
爽
曰
：
九
三
體
乾
，
乾
為
﹁
君
子
﹂。
三
五
同
功
，
二
爻
俱
欲
決
上
。
故
曰
﹁
君
子
夬

夬
﹂
也
。﹁
獨
行
﹂
謂
一
爻
獨
上
，
與
陰
相
應
，
為
陰
所
施
，
故
遇
雨
也
。 

九
三
體
本
乾
也
。

乾
三
稱
君
子
，

故
云
﹁
乾
為
君
子
﹂。

三
五
皆
陽
，
故
同
功
。

五
承
上
，

三
應
上
，
二
爻
皆
欲
決
去

上
陰
。

故
曰
﹁
君
子
夬
夬
﹂。

﹁
獨
行
﹂
謂
九
三
一
陽
獨
上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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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八) 

【
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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】

六
四

 

與
兌
陰
相
應
，

為

兌
陰
所
施
，

兌
為
雨
澤
，
故
遇
雨
也
。

若
濡
有
慍
，
无
咎
。 

荀
爽
曰
：
雖
為
陰
所
濡
，
能
慍
不
說
，
得
无
咎
也
。 

說
卦
曰
，

﹁
兌
以
說
之
﹂，

兌
有
說
乾
之
心
。

三
剛
得
正
，

雖
為
兌
陰
所
霑
濡
，

然
能
慍
其
陰
柔
，
不
為
所
悅
，
故
能
決
去
小
人
，
得
无
咎
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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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八) 

【
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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】

六
五

 

與
兌
陰
相
應
，

為

兌
陰
所
施
，

兌
為
雨
澤
，
故
遇
雨
也
。

若
濡
有
慍
，
无
咎
。 

荀
爽
曰
：
雖
為
陰
所
濡
，
能
慍
不
說
，
得
无
咎
也
。 

說
卦
曰
，

﹁
兌
以
說
之
﹂，

兌
有
說
乾
之
心
。

三
剛
得
正
，

雖
為
兌
陰
所
霑
濡
，

然
能
慍
其
陰
柔
，
不
為
所
悅
，
故
能
決
去
小
人
，
得
无
咎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六
六

 

○

象
曰
：﹁
君
子
夬
夬
，
終
无
咎
也
﹂。 

王
弼
曰
：
頄
，
面
顴
也
，
謂
上
六
也
。
最
處
體
上
，
故
曰
﹁
頄
﹂
也
。
剝
之
六
三
，
以
應

陽
為
善
。
夫
剛
長
則
君
子
道
興
，
陰
盛
則
小
人
道
長
，
然
則
處
陰
長
而
助
陽
則
善
，
處
剛
長
而

助
柔
則
凶
矣
。
而
三
獨
應
上
助
小
人
，
是
以
凶
也
。
君
子
處
之
，
必
能
棄
夫
情
累
，
決
之
不
疑
，

故
曰
﹁
夬
夬
﹂
也
。
若
不
與
陽
為
羣
，
而
獨
行
殊
志
，
應
于
小
人
，
則
受
其
困
焉
。
遇
雨
若
濡

有
慍
，
而
終
无
所
咎
也
。 

﹁
頄
﹂

﹁
面
顴
﹂，

集
韻
，

﹁
輔
骨
曰
顴
﹂
是
也
，

上
六
最
處
體
上
，

故
以
面
顴
當
之
。

夬
與
剝
旁
通
，

當
剝
之
世
，

貴
于
扶
陽
，
故
﹁
六
三
以
應
陽
為
善
﹂。
蓋
剛
長
則
君
子
道
興
，
聖
人
之
所
喜

也
，

陰
盛
則
小
人
道
長
，
聖
人
之

所
惡
也
，

故
﹁
當

陰
長
而
助
陽
為
善
﹂，

﹁
當
剛
長
而
助
柔
為
凶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六
七

 

○

象
曰
：﹁
君
子
夬
夬
，
終
无
咎
也
﹂。 

王
弼
曰
：
頄
，
面
顴
也
，
謂
上
六
也
。
最
處
體
上
，
故
曰
﹁
頄
﹂
也
。
剝
之
六
三
，
以
應

陽
為
善
。
夫
剛
長
則
君
子
道
興
，
陰
盛
則
小
人
道
長
，
然
則
處
陰
長
而
助
陽
則
善
，
處
剛
長
而

助
柔
則
凶
矣
。
而
三
獨
應
上
助
小
人
，
是
以
凶
也
。
君
子
處
之
，
必
能
棄
夫
情
累
，
決
之
不
疑
，

故
曰
﹁
夬
夬
﹂
也
。
若
不
與
陽
為
羣
，
而
獨
行
殊
志
，
應
于
小
人
，
則
受
其
困
焉
。
遇
雨
若
濡

有
慍
，
而
終
无
所
咎
也
。 

﹁
頄
﹂

﹁
面
顴
﹂，

集
韻
，

﹁
輔
骨
曰
顴
﹂
是
也
，

上
六
最
處
體
上
，

故
以
面
顴
當
之
。

夬
與
剝
旁
通
，

當
剝
之
世
，

貴
于
扶
陽
，
故
﹁
六
三
以
應
陽
為
善
﹂。
蓋
剛
長
則
君
子
道
興
，
聖
人
之
所
喜

也
，

陰
盛
則
小
人
道
長
，
聖
人
之

所
惡
也
，

故
﹁
當

陰
長
而
助
陽
為
善
﹂，

﹁
當
剛
長
而
助
柔
為
凶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六
八

 

今
夬
為
剛
長
之
卦
，

而
九
三
獨
應
上
六
，
是
助
小
人
而
為
凶
也
。

君
子
處
此

能
棄
其
情
累
，
不

受
上
應
，

在
于
決
斷
而
无
疑
，
故
曰
﹁
夬
夬
﹂
也
。

若
不
能
決
斷
，

殊
羣
陽
而
獨
應
小
人
，

必
受
其
困
。

是
濡
溼
其
衣
，

自
取
怨
恨
，

而

无
所
歸
咎
也
。

愚
案
，

三
能
輔
五
，
同
心
決
上
，
是
為
﹁
君
子
夬
夬
﹂。

上
為
終
，

陽
息
成
乾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六
九

 

今
夬
為
剛
長
之
卦
，

而
九
三
獨
應
上
六
，
是
助
小
人
而
為
凶
也
。

君
子
處
此

能
棄
其
情
累
，
不

受
上
應
，

在
于
決
斷
而
无
疑
，
故
曰
﹁
夬
夬
﹂
也
。

若
不
能
決
斷
，

殊
羣
陽
而
獨
應
小
人
，

必
受
其
困
。

是
濡
溼
其
衣
，

自
取
怨
恨
，

而

无
所
歸
咎
也
。

愚
案
，

三
能
輔
五
，
同
心
決
上
，
是
為
﹁
君
子
夬
夬
﹂。

上
為
終
，

陽
息
成
乾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七
〇

 

夬
陰
盡
滅
，

故
曰
﹁
終
无
咎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七
一

 

夬
陰
盡
滅
，

故
曰
﹁
終
无
咎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七
二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七
三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七
四

 

○

九
四
。
臀
无
膚
，
其
行
次
且
。
牽
羊
悔
亡
，
聞
言
不
信
。 

 

臀
无
膚
，
其
行
次
且
。 

虞
翻
曰
：
二
四
已
變
，
坎
為
﹁
臀
﹂，
剝
艮
為
﹁
膚
﹂，
毀
滅
不
見
，
故
﹁
臀
无
膚
﹂。
大

壯
震
為
﹁
行
﹂，
坎
為
破
為
曳
，
故
﹁
其
行
次
且
﹂。 

二
四
已
變
互
兩
坎
。

坎
為
隱
伏
有
穴
象
，

故
﹁
為

臀
﹂。
伏
剝
艮
，

﹁
艮
為
膚
﹂，

九
家
說
卦
文
。

體
已
成
夬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七
五

 

○

九
四
。
臀
无
膚
，
其
行
次
且
。
牽
羊
悔
亡
，
聞
言
不
信
。 

 

臀
无
膚
，
其
行
次
且
。 

虞
翻
曰
：
二
四
已
變
，
坎
為
﹁
臀
﹂，
剝
艮
為
﹁
膚
﹂，
毀
滅
不
見
，
故
﹁
臀
无
膚
﹂。
大

壯
震
為
﹁
行
﹂，
坎
為
破
為
曳
，
故
﹁
其
行
次
且
﹂。 

二
四
已
變
互
兩
坎
。

坎
為
隱
伏
有
穴
象
，

故
﹁
為

臀
﹂。
伏
剝
艮
，

﹁
艮
為
膚
﹂，

九
家
說
卦
文
。

體
已
成
夬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七
六

 

艮
象
毀
滅
不
見
，

故
﹁
臀
无
膚
﹂。

夬
息
自
大
壯
，

四
體
震
，
震
足
為
﹁
行
﹂，

四
變
坎
，

說
卦
曰
﹁
坎
多
眚
﹂，

故
﹁
為
破
又
為

曳
﹂，

故
﹁
其
行
次
且
﹂，

馬
云
﹁
卻
行
不
前
﹂，

是
也
。

案
：
夬
四
乃
姤
三
之
反
，
姤
三
居
巽
股
之
上
，
有
臀
象
。

夬
四
與
姤

三
皆
變
，
則
﹁
臀
无
膚
﹂
矣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七
七

 

艮
象
毀
滅
不
見
，

故
﹁
臀
无
膚
﹂。

夬
息
自
大
壯
，

四
體
震
，
震
足
為
﹁
行
﹂，

四
變
坎
，

說
卦
曰
﹁
坎
多
眚
﹂，

故
﹁
為
破
又
為

曳
﹂，

故
﹁
其
行
次
且
﹂，

馬
云
﹁
卻
行
不
前
﹂，

是
也
。

案
：
夬
四
乃
姤
三
之
反
，
姤
三
居
巽
股
之
上
，
有
臀
象
。

夬
四
與
姤

三
皆
變
，
則
﹁
臀
无
膚
﹂
矣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七
八

 牽
羊
悔
亡
，
聞
言
不
信
。 

虞
翻
曰
：
兌
為
﹁
羊
﹂，
二
變
巽
為
繩
，
剝
艮
手
持
繩
，
故
﹁
牽
羊
﹂。
謂
四
之
正
，
得
位

承
五
，
故
﹁
悔
亡
﹂。
震
為
﹁
言
﹂，
坎
為
耳
，
震
坎
象
不
正
，
故
﹁
聞
言
不
信
﹂
也
。 

四
體
兌
，

兌
為
﹁
羊
﹂，
二
變
互
巽
，

巽
為
繩
，

伏
剝
艮
為
手
，
以
艮

手
持
巽
繩
，

故
﹁
牽
羊
﹂。 

牽
羊
悔
亡
，
聞
言
不
信
。 

虞
翻
曰
：
兌
為
﹁
羊
﹂，
二
變
巽
為
繩
，
剝
艮
手
持
繩
，
故
﹁
牽
羊
﹂。
謂
四
之
正
，
得
位

承
五
，
故
﹁
悔
亡
﹂。
震
為
﹁
言
﹂，
坎
為
耳
，
震
坎
象
不
正
，
故
﹁
聞
言
不
信
﹂
也
。 

四
體
兌
，
兌
為
﹁
羊
﹂，二

變
互
巽
，

巽
為
繩
，
伏
剝
艮
為
手
，

以
艮
手
持
繩
，
故
﹁
牽
羊
﹂。
四
變
之
正
，

得
位
應
初
，

上
承
五
陽
，

同
心
決
上
，

故
﹁
悔
亡
﹂。

大
壯
震
善
鳴
為
﹁
言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七
九

 牽
羊
悔
亡
，
聞
言
不
信
。 

虞
翻
曰
：
兌
為
﹁
羊
﹂，
二
變
巽
為
繩
，
剝
艮
手
持
繩
，
故
﹁
牽
羊
﹂。
謂
四
之
正
，
得
位

承
五
，
故
﹁
悔
亡
﹂。
震
為
﹁
言
﹂，
坎
為
耳
，
震
坎
象
不
正
，
故
﹁
聞
言
不
信
﹂
也
。 

四
體
兌
，

兌
為
﹁
羊
﹂，
二
變
互
巽
，

巽
為
繩
，

伏
剝
艮
為
手
，
以
艮

手
持
巽
繩
，

故
﹁
牽
羊
﹂。 

牽
羊
悔
亡
，
聞
言
不
信
。 

虞
翻
曰
：
兌
為
﹁
羊
﹂，
二
變
巽
為
繩
，
剝
艮
手
持
繩
，
故
﹁
牽
羊
﹂。
謂
四
之
正
，
得
位

承
五
，
故
﹁
悔
亡
﹂。
震
為
﹁
言
﹂，
坎
為
耳
，
震
坎
象
不
正
，
故
﹁
聞
言
不
信
﹂
也
。 

四
體
兌
，
兌
為
﹁
羊
﹂，二

變
互
巽
，

巽
為
繩
，
伏
剝
艮
為
手
，

以
艮
手
持
繩
，
故
﹁
牽
羊
﹂。
四
變
之
正
，

得
位
應
初
，

上
承
五
陽
，

同
心
決
上
，

故
﹁
悔
亡
﹂。

大
壯
震
善
鳴
為
﹁
言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八
〇

 

變
坎

為
耳
，

故
為

﹁
聞
﹂。

又
坎
孚
為
﹁
信
﹂，

息
夬
則
震
坎
象
毀
，

未
返
于
正
，

故
﹁
聞
言
不
信
﹂。

案四
失
位
，
當
變
之
正
，

變
則
成
坎
。

﹁
次
且
﹂，

應
初
也
。

﹁
牽
羊
﹂，
順
五
也
。

若
過
剛
不
變
，

坎
耳
不
見

故
以
﹁
聞
言
不
信
﹂
戒
之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其
行
次
且
，
位
不
當
也
。
聞
言
不
信
，
聰
不
明
也
。
﹂ 

虞
翻
曰
：
坎
耳
離
目
，
折
入
于
兌
，
故
﹁
聰
不
明
﹂
矣
。 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八
一

 

變
坎

為
耳
，

故
為

﹁
聞
﹂。

又
坎
孚
為
﹁
信
﹂，

息
夬
則
震
坎
象
毀
，

未
返
于
正
，

故
﹁
聞
言
不
信
﹂。

案四
失
位
，
當
變
之
正
，

變
則
成
坎
。

﹁
次
且
﹂，

應
初
也
。

﹁
牽
羊
﹂，
順
五
也
。

若
過
剛
不
變
，

坎
耳
不
見

故
以
﹁
聞
言
不
信
﹂
戒
之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其
行
次
且
，
位
不
當
也
。
聞
言
不
信
，
聰
不
明
也
。
﹂ 

虞
翻
曰
：
坎
耳
離
目
，
折
入
于
兌
，
故
﹁
聰
不
明
﹂
矣
。 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八
二

 

案
：
兌
為
羊
，
四
五
體
兌
故
也
。
凡
卦
初
為
足
，
二
為
腓
，
三
為
股
，
四
為
臀
。
當
陰
柔

今
反
剛
陽
，
故
曰
﹁
臀
无
膚
﹂。
九
四
震
爻
，
震
為
足
，
足
既
不
正
，
故
﹁
行
趑
趄
﹂
矣
。 

虞
注
：
以
陽
居
陰
，
故
﹁
位
不
當
﹂。

四
失
位

當
變
之
正
，

則
坎
耳
為
聰
，

離
目
為
明
。

不
變
，

則
毀
折
入
兌
，
坎
離
象
壞
，

故
﹁
聰
不
明
﹂。
言
聽
不
聰
，
則
視
亦
不
明
也
。

案

﹁
兌
為
羊
﹂，

說
卦
文
。
四
五
體
兌
，

故
﹁
牽
羊
﹂
也
。
爻
例
，

初
足
，
二

腓
，
三
股
，
四
臀
。

四
當
陰
柔
之
位
，

反
得
陽
剛
之
爻
。

艮
為
膚
，

伏
于
兌
下
不
見
，

故
﹁
无
膚
﹂。 

﹁
九
四
震
爻
﹂，

謂
大
壯
也
。

震
足

在
四
，

陽
既
不
正
，
故
﹁
行
趑
趄
﹂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八
三

 

案
：
兌
為
羊
，
四
五
體
兌
故
也
。
凡
卦
初
為
足
，
二
為
腓
，
三
為
股
，
四
為
臀
。
當
陰
柔

今
反
剛
陽
，
故
曰
﹁
臀
无
膚
﹂。
九
四
震
爻
，
震
為
足
，
足
既
不
正
，
故
﹁
行
趑
趄
﹂
矣
。 

虞
注
：
以
陽
居
陰
，
故
﹁
位
不
當
﹂。

四
失
位

當
變
之
正
，

則
坎
耳
為
聰
，

離
目
為
明
。

不
變
，

則
毀
折
入
兌
，
坎
離
象
壞
，

故
﹁
聰
不
明
﹂。
言
聽
不
聰
，
則
視
亦
不
明
也
。

案

﹁
兌
為
羊
﹂，

說
卦
文
。
四
五
體
兌
，

故
﹁
牽
羊
﹂
也
。
爻
例
，

初
足
，
二

腓
，
三
股
，
四
臀
。

四
當
陰
柔
之
位
，

反
得
陽
剛
之
爻
。

艮
為
膚
，

伏
于
兌
下
不
見
，

故
﹁
无
膚
﹂。 

﹁
九
四
震
爻
﹂，

謂
大
壯
也
。

震
足

在
四
，

陽
既
不
正
，
故
﹁
行
趑
趄
﹂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八
四

 

○

九
五
。
莧
陸
夬
夬
，
中
行
无
咎
。 

莧
陸
夬
夬
， 

荀
爽
曰
：﹁
莧
﹂
謂
五
，﹁
陸
﹂
謂
三
，
兩
爻
決
上
，
故
曰
﹁
夬
夬
﹂
也
。
莧
者
，
葉
柔
而

根
堅
且
赤
，
以
言
陰
在
上
六
也
。
陸
亦
取
葉
柔
根
堅
也
。
去
陰
遠
，
故
言
﹁
陸
﹂，
言
差
堅
于
莧
。

莧
根
小
，
陸
根
大
。
五
體
兌
柔
居
上
，
莧
也
。
三
體
乾
剛
，
在
下
根
深
，
故
謂
之
﹁
陸
﹂
也
。 

宋
云
，

莧
，
莧
菜
也
。
陸
，
商
陸
也
。

虞
云
﹁
莧
，
蕢
也
。
陸
，
商
也
﹂。

董
遇
云
﹁
莧
，
人
莧
也
。
陸
，
商
陸
也
﹂。

莧
陸
，
二
草
名
，

故
﹁
莧
謂
五
，
陸
謂
三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八
五

 

○

九
五
。
莧
陸
夬
夬
，
中
行
无
咎
。 

莧
陸
夬
夬
， 

荀
爽
曰
：﹁
莧
﹂
謂
五
，﹁
陸
﹂
謂
三
，
兩
爻
決
上
，
故
曰
﹁
夬
夬
﹂
也
。
莧
者
，
葉
柔
而

根
堅
且
赤
，
以
言
陰
在
上
六
也
。
陸
亦
取
葉
柔
根
堅
也
。
去
陰
遠
，
故
言
﹁
陸
﹂，
言
差
堅
于
莧
。

莧
根
小
，
陸
根
大
。
五
體
兌
柔
居
上
，
莧
也
。
三
體
乾
剛
，
在
下
根
深
，
故
謂
之
﹁
陸
﹂
也
。 

宋
云
，

莧
，
莧
菜
也
。
陸
，
商
陸
也
。

虞
云
﹁
莧
，
蕢
也
。
陸
，
商
也
﹂。

董
遇
云
﹁
莧
，
人
莧
也
。
陸
，
商
陸
也
﹂。

莧
陸
，
二
草
名
，

故
﹁
莧
謂
五
，
陸
謂
三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八
六

 

葢三
五
兩
爻
，
異
性
同
功
，

一
心
決
上
，

故
云
﹁
夬
夬
﹂，
與
九
三
同
辭
。

釋
草
，

﹁
蕢
，
赤
莧
﹂，

郭
注
，

﹁
今
莧
菜
之
有
赤
莖
者
﹂。

以
陰
在
上
六
，

故
象
葉
柔
。
陽
剛
在
五
，

且
乾
為
大
赤
，

故
象
根
堅
且
赤
也
。 

釋
草
，

﹁
蓫
薚
馬
尾
﹂，
郭
注
，

﹁
關
西
﹂，

﹁
呼
為
薚
﹂，﹁
江
東
﹂，

﹁
呼
為
當
陸
﹂。
即
商

陸
也
。

陸
亦
取
上
葉
柔
根
堅
之
義
。

但
三
去
陰
遠
，

故
云
商

﹁
差
堅
于
莧
﹂
也
。

兌
上
陰
，

陰
為
小
，
故
象
﹁
莧
根
小
﹂。
乾
上
陽
，

陽
為
大
，
故
象

﹁
陸
根
大
﹂。
五
體
兌
柔
，
居
上
為
陰
，
故
曰
莧
也
。
三
體
乾
剛
，
在
下

根
深
為
陽
，
故
謂
之
陸
也
。

中
行
无
咎
。 

虞
翻
曰
：
莧
，
說
也
，﹁
莧
﹂
讀
﹁
夫
子
莧
爾
而
笑
﹂
之
﹁
莧
﹂。
陸
，
和
睦
也
。
震
為
笑

言
，
五
得
正
位
，
兌
為
說
，
故
﹁
莧
陸
夬
夬
﹂。
大
壯
震
為
行
，
五
在
上
中
，
動
而
得
正
，
故

﹁
中
行
无
咎
﹂。
舊
讀
言
﹁
莧
陸
﹂，
字
之
誤
也
。
馬
君
荀
氏
皆
從
俗
言
﹁
莧
陸
﹂，
非
也
。 

疏
，
說
卦
曰
，

﹁
兌
，
說
也
﹂，

五
居
兌
體
，

故
以
﹁
莧
﹂
為
﹁
說
﹂
也
。﹁
莞
爾

而
笑
﹂，

論
語
文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八
七

 

葢三
五
兩
爻
，
異
性
同
功
，

一
心
決
上
，

故
云
﹁
夬
夬
﹂，
與
九
三
同
辭
。

釋
草
，

﹁
蕢
，
赤
莧
﹂，

郭
注
，

﹁
今
莧
菜
之
有
赤
莖
者
﹂。

以
陰
在
上
六
，

故
象
葉
柔
。
陽
剛
在
五
，

且
乾
為
大
赤
，

故
象
根
堅
且
赤
也
。 

釋
草
，

﹁
蓫
薚
馬
尾
﹂，
郭
注
，

﹁
關
西
﹂，

﹁
呼
為
薚
﹂，﹁
江
東
﹂，

﹁
呼
為
當
陸
﹂。
即
商

陸
也
。

陸
亦
取
上
葉
柔
根
堅
之
義
。

但
三
去
陰
遠
，

故
云
商

﹁
差
堅
于
莧
﹂
也
。

兌
上
陰
，

陰
為
小
，
故
象
﹁
莧
根
小
﹂。
乾
上
陽
，

陽
為
大
，
故
象

﹁
陸
根
大
﹂。
五
體
兌
柔
，
居
上
為
陰
，
故
曰
莧
也
。
三
體
乾
剛
，
在
下

根
深
為
陽
，
故
謂
之
陸
也
。

中
行
无
咎
。 

虞
翻
曰
：
莧
，
說
也
，﹁
莧
﹂
讀
﹁
夫
子
莧
爾
而
笑
﹂
之
﹁
莧
﹂。
陸
，
和
睦
也
。
震
為
笑

言
，
五
得
正
位
，
兌
為
說
，
故
﹁
莧
陸
夬
夬
﹂。
大
壯
震
為
行
，
五
在
上
中
，
動
而
得
正
，
故

﹁
中
行
无
咎
﹂。
舊
讀
言
﹁
莧
陸
﹂，
字
之
誤
也
。
馬
君
荀
氏
皆
從
俗
言
﹁
莧
陸
﹂，
非
也
。 

疏
，
說
卦
曰
，

﹁
兌
，
說
也
﹂，

五
居
兌
體
，

故
以
﹁
莧
﹂
為
﹁
說
﹂
也
。﹁
莞
爾

而
笑
﹂，

論
語
文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八
八

 

釋
文
，

﹁
莞
﹂
作
﹁
莧
﹂，

云
﹁
今
作
莞
﹂，

是
古
本
論
語
作
﹁
莧
﹂。
何
晏

﹁
莞
爾
，
小
笑
貌
﹂，

故
云
﹁
莧
讀
夫
子
莧
爾
而
笑
之
莧
﹂
也
。

﹁
莧
，
一

本
作
莞
﹂，

是
﹁
莧
﹂
作

﹁
莞
﹂，

字
之
誤
也
。 

﹁
陸
﹂

釋
文
，

蜀
才
作
﹁
睦
﹂。

﹁
陸
﹂
與
﹁
睦
﹂

古
通
用
，

漢
嚴
舉
碑
﹁
九
族
和
陸
﹂，

郭
仲
奇
碑
﹁
崇
和
陸
﹂，

﹁
睦
﹂

皆
作
﹁
陸
﹂，
故
曰
﹁
陸
，
和
睦
也
﹂。 

大
壯
震
笑
言
啞
啞
，

故
﹁
為
笑
言
﹂。

息
五
得
正
成
夬
，

體
兌
為
說
，

故
曰
﹁
莧
陸
夬
夬
﹂。

所
謂
﹁
決
而
和
﹂
是
也
。震

足
為
行
，
五
在
上
卦

之
中
，

動
而
成
夬
得
正
，

與
三
同
心
決
上
，

故
﹁
无
咎
﹂

也
。

虞
讀
﹁
莧
陸
﹂，
故
以
﹁
莧
陸
﹂
為
誤
，
而
謂
馬
荀
從
俗
為
非
也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中
行
无
咎
，
中
未
光
也
。
﹂ 

虞
翻
曰
：
在
坎
陰
中
，
故
﹁
未
光
也
﹂。 

王
弼
曰
：
莧
，
草
之
柔
脆
者
也
，
決
之
至
易
，
故
曰
﹁
夬
夬
﹂
也
。
夬
之
為
義
，
以
剛
決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八
九

 

釋
文
，

﹁
莞
﹂
作
﹁
莧
﹂，

云
﹁
今
作
莞
﹂，

是
古
本
論
語
作
﹁
莧
﹂。
何
晏

﹁
莞
爾
，
小
笑
貌
﹂，

故
云
﹁
莧
讀
夫
子
莧
爾
而
笑
之
莧
﹂
也
。

﹁
莧
，
一

本
作
莞
﹂，

是
﹁
莧
﹂
作

﹁
莞
﹂，

字
之
誤
也
。 

﹁
陸
﹂

釋
文
，

蜀
才
作
﹁
睦
﹂。

﹁
陸
﹂
與
﹁
睦
﹂

古
通
用
，

漢
嚴
舉
碑
﹁
九
族
和
陸
﹂，

郭
仲
奇
碑
﹁
崇
和
陸
﹂，

﹁
睦
﹂

皆
作
﹁
陸
﹂，
故
曰
﹁
陸
，
和
睦
也
﹂。 

大
壯
震
笑
言
啞
啞
，

故
﹁
為
笑
言
﹂。

息
五
得
正
成
夬
，

體
兌
為
說
，

故
曰
﹁
莧
陸
夬
夬
﹂。

所
謂
﹁
決
而
和
﹂
是
也
。震

足
為
行
，
五
在
上
卦

之
中
，

動
而
成
夬
得
正
，

與
三
同
心
決
上
，

故
﹁
无
咎
﹂

也
。

虞
讀
﹁
莧
陸
﹂，
故
以
﹁
莧
陸
﹂
為
誤
，
而
謂
馬
荀
從
俗
為
非
也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中
行
无
咎
，
中
未
光
也
。
﹂ 

虞
翻
曰
：
在
坎
陰
中
，
故
﹁
未
光
也
﹂。 

王
弼
曰
：
莧
，
草
之
柔
脆
者
也
，
決
之
至
易
，
故
曰
﹁
夬
夬
﹂
也
。
夬
之
為
義
，
以
剛
決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九
〇

 柔
，
以
君
子
除
小
人
也
。
而
五
處
尊
位
，
最
比
小
人
，
躬
自
決
者
也
。
夫
以
至
尊
而
敵
于
至
賤
，

雖
其
克
勝
，
未
足
多
也
。
處
中
而
行
，
足
以
免
咎
而
已
，
未
為
光
益
也
。 

虞
注
：
離
日
為
光
，

四
變
離
伏
坎
下
，

是
五
在
坎
陰
之
中
，

離
伏
不
見
，

故
﹁
未
光
也
﹂。

王
注
，

子
夏
傳
云
，

﹁
莧
陸
，
木
根
草
莖
，
剛

下
柔
上
也
﹂。
馬
融
鄭
玄
王
肅
皆
云
，

﹁
莧
陸
，
一
名
商
陸
﹂。

是
以
莧
陸
為
一
物
。

若

荀
宋
虞
董
皆
以
莧
陸
為
二
。
今
王
注
，

直
云
﹁
草
之
柔
脆
﹂，
亦
以
為
一
物
，

同
于
子
夏
等
也
。 

夬
以
剛
決
柔
，
是
﹁
以
君
子
而
除
小
人
﹂。
五
處
尊
位
，

最
近
小
人
，

躬
自
決
之
，

如
去
莧
草
之
易
，

故
曰
﹁
夬
夬
﹂。
然
以
至
尊
而
敵
至
賤
，雖

克
致
勝
，

未
足
為
功
。

以
能
處
中
而
行
，

但
得
无
咎
，

未
足
為
光
也
。

案

五
弇
于
上
，
故
未
光
。

三
五
同
心
決
上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九
一

 柔
，
以
君
子
除
小
人
也
。
而
五
處
尊
位
，
最
比
小
人
，
躬
自
決
者
也
。
夫
以
至
尊
而
敵
于
至
賤
，

雖
其
克
勝
，
未
足
多
也
。
處
中
而
行
，
足
以
免
咎
而
已
，
未
為
光
益
也
。 

虞
注
：
離
日
為
光
，

四
變
離
伏
坎
下
，

是
五
在
坎
陰
之
中
，

離
伏
不
見
，

故
﹁
未
光
也
﹂。

王
注
，

子
夏
傳
云
，

﹁
莧
陸
，
木
根
草
莖
，
剛

下
柔
上
也
﹂。
馬
融
鄭
玄
王
肅
皆
云
，

﹁
莧
陸
，
一
名
商
陸
﹂。

是
以
莧
陸
為
一
物
。

若

荀
宋
虞
董
皆
以
莧
陸
為
二
。
今
王
注
，

直
云
﹁
草
之
柔
脆
﹂，
亦
以
為
一
物
，

同
于
子
夏
等
也
。 

夬
以
剛
決
柔
，
是
﹁
以
君
子
而
除
小
人
﹂。
五
處
尊
位
，

最
近
小
人
，

躬
自
決
之
，

如
去
莧
草
之
易
，

故
曰
﹁
夬
夬
﹂。
然
以
至
尊
而
敵
至
賤
，雖

克
致
勝
，

未
足
為
功
。

以
能
處
中
而
行
，

但
得
无
咎
，

未
足
為
光
也
。

案

五
弇
于
上
，
故
未
光
。

三
五
同
心
決
上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九
二

 

三
體
乾
健
，

故
有
慍
，

雖
有
凶
而
終
無
咎
。

五
體
兌
說
，

故
莧

睦
。
雖
无
咎
而
中
未
光
。

與
屯
五
萃
五
，

陽
為
陰
揜
同
義
。

○

上
六
。
无
號
，
終
有
凶
。 

虞
翻
曰
：
應
在
于
三
，
三
動
時
體
巽
，
巽
為
號
令
，
四
已
變
坎
，
之
應
歷
險
，
巽
象
不
見
，

故
﹁
无
號
﹂。
位
極
乘
陽
，
故
﹁
終
有
凶
﹂
矣
。 

上
與
三
應
，

二
動
時
，

互
體
巽
，

巽
申
命
，

故
二
曰
﹁
惕
號
﹂。
今
作
﹁
三
動
﹂，
誤
也
。

四
已
變
成
坎
，

上
之
應
三
，

歷
乎
坎
險
，

巽
象
已
壞
，

三
慍
不
應
，

故
﹁
无
號
﹂
也
。
上
位
已
極
而
乘
五
陽
，終

必
消
滅
，
故
﹁
有
凶
﹂
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九
三

 

三
體
乾
健
，

故
有
慍
，

雖
有
凶
而
終
無
咎
。

五
體
兌
說
，

故
莧

睦
。
雖
无
咎
而
中
未
光
。

與
屯
五
萃
五
，

陽
為
陰
揜
同
義
。

○

上
六
。
无
號
，
終
有
凶
。 

虞
翻
曰
：
應
在
于
三
，
三
動
時
體
巽
，
巽
為
號
令
，
四
已
變
坎
，
之
應
歷
險
，
巽
象
不
見
，

故
﹁
无
號
﹂。
位
極
乘
陽
，
故
﹁
終
有
凶
﹂
矣
。 

上
與
三
應
，

二
動
時
，

互
體
巽
，

巽
申
命
，

故
二
曰
﹁
惕
號
﹂。
今
作
﹁
三
動
﹂，
誤
也
。

四
已
變
成
坎
，

上
之
應
三
，

歷
乎
坎
險
，

巽
象
已
壞
，

三
慍
不
應
，

故
﹁
无
號
﹂
也
。
上
位
已
極
而
乘
五
陽
，終

必
消
滅
，
故
﹁
有
凶
﹂
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九
四

 

○
象
曰
：﹁
无
號
之
凶
，
終
不
可
長
也
。
﹂ 

虞
翻
曰
：
陰
道
消
滅
，
故
﹁
不
可
長
也
﹂。 

息
至
上
成
乾
，

是
﹁
陰
道
消
滅
﹂，

﹁
終

不
可
長
也
﹂。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九
五

 

○

象
曰
：﹁
无
號
之
凶
，
終
不
可
長
也
。
﹂ 

虞
翻
曰
：
陰
道
消
滅
，
故
﹁
不
可
長
也
﹂。 

息
至
上
成
乾
，

是
﹁
陰
道
消
滅
﹂，

﹁
終

不
可
長
也
﹂。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夬
卦
】

九
六

  

姤
卦 

○

序
卦
曰
：﹁
決
必
有
遇
，
故
受
之
以
姤
。
姤
者
，
遇
也
。
﹂ 

崔
憬
曰
：﹁
君
子
夬
夬
，
獨
行
遇
雨
﹂，
故
言
﹁
決
必
有
遇
﹂
也
。 

夬
九
三
曰
﹁
君
子
夬
夬
，
獨
行
遇
雨
﹂，

澤

雨
也
。

三
輔
五
以
決

陰
，

三
獨
應
上
，
故
曰
﹁
遇
雨
﹂。

然
夬
陰
極
于
上
，

則
姤
陰
生
于
下
，

故
﹁
決
必
有
遇
﹂，
而
夬
次
以
姤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九
七

  

姤
卦 

○

序
卦
曰
：﹁
決
必
有
遇
，
故
受
之
以
姤
。
姤
者
，
遇
也
。
﹂ 

崔
憬
曰
：﹁
君
子
夬
夬
，
獨
行
遇
雨
﹂，
故
言
﹁
決
必
有
遇
﹂
也
。 

夬
九
三
曰
﹁
君
子
夬
夬
，
獨
行
遇
雨
﹂，

澤

雨
也
。

三
輔
五
以
決

陰
，

三
獨
應
上
，
故
曰
﹁
遇
雨
﹂。

然
夬
陰
極
于
上
，

則
姤
陰
生
于
下
，

故
﹁
決
必
有
遇
﹂，
而
夬
次
以
姤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九
八

 

巽
下
乾
上
。 

○

姤
。
女
壯
，
勿
用
取
女
。 

姤
。
女
壯
， 

虞
翻
曰
：
消
卦
也
，
與
復
旁
通
。
巽
長
女
，
女
壯
，
傷
也
。
陰
傷
陽
，
柔
消
剛
，
故
﹁
女

壯
﹂
也
。 

坤
消
乾
自
姤
始
，
故
云
﹁
消
卦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九
九

 

巽
下
乾
上
。 

○
姤
。
女
壯
，
勿
用
取
女
。 

姤
。
女
壯
， 

虞
翻
曰
：
消
卦
也
，
與
復
旁
通
。
巽
長
女
，
女
壯
，
傷
也
。
陰
傷
陽
，
柔
消
剛
，
故
﹁
女

壯
﹂
也
。 

坤
消
乾
自
姤
始
，
故
云
﹁
消
卦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〇
〇

 
復
姤
之
初
，

陰
陽
互
伏
，

故
姤
﹁
與
復
旁
通
﹂。

內
卦
巽
，

巽
一
索
得
女
為
長
女
，

壯
，
傷
也
，

故
云
﹁
女
壯
，
傷
也
﹂。

陰
傷
陽
，

即
柔
消
剛
也
。

但
曰
﹁
女
壯
﹂，

不
言
傷
陽
，
諱
之
也
。

愚
案
，

陽
息
至
四
成
震
，

震
為
長
男
，

陽
也
，
陽
為
大
，
故
稱
﹁
大
壯
﹂。

坤
消
乾
初
成
巽
，

巽
為
長
女
，
陰
也
。
故
稱
﹁
女
壯
﹂。
壯
四
姤
初
皆
不
得
正
，

故
稱
﹁
壯
﹂，
壯
者
，
傷
也
。

勿
用
取
女
。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〇
一

 

復
姤
之
初
，

陰
陽
互
伏
，

故
姤
﹁
與
復
旁
通
﹂。

內
卦
巽
，

巽
一
索
得
女
為
長
女
，

壯
，
傷
也
，

故
云
﹁
女
壯
，
傷
也
﹂。

陰
傷
陽
，

即
柔
消
剛
也
。

但
曰
﹁
女
壯
﹂，

不
言
傷
陽
，
諱
之
也
。

愚
案
，

陽
息
至
四
成
震
，

震
為
長
男
，

陽
也
，
陽
為
大
，
故
稱
﹁
大
壯
﹂。

坤
消
乾
初
成
巽
，

巽
為
長
女
，
陰
也
。
故
稱
﹁
女
壯
﹂。
壯
四
姤
初
皆
不
得
正
，

故
稱
﹁
壯
﹂，
壯
者
，
傷
也
。

勿
用
取
女
。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〇
二

 

虞
翻
曰
：
陰
息
剝
陽
，
以
柔
變
剛
，
故
﹁
勿
用
取
女
，
不
可
與
長
也
﹂。 

﹁
陰
息
剝
陽
﹂
者
，

積
姤
成
剝
也
。

以
柔
變
剛
，

則
陽
為
陰
傷
，

故
﹁
勿
用
取
女
﹂。

說
卦
曰
﹁
巽
為
長
﹂

初
當
變
之
四
，

故
﹁
不
可
與
長
也
﹂。

曲
禮
，

﹁
諸
侯
未
及
期
相
見
曰
遇
﹂，

鄭
彼
注
云
﹁
未
及
期
，
在
期
日
之
前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〇
三

 

虞
翻
曰
：
陰
息
剝
陽
，
以
柔
變
剛
，
故
﹁
勿
用
取
女
，
不
可
與
長
也
﹂。 

﹁
陰
息
剝
陽
﹂
者
，

積
姤
成
剝
也
。

以
柔
變
剛
，

則
陽
為
陰
傷
，

故
﹁
勿
用
取
女
﹂。

說
卦
曰
﹁
巽
為
長
﹂

初
當
變
之
四
，

故
﹁
不
可
與
長
也
﹂。

曲
禮
，

﹁
諸
侯
未
及
期
相
見
曰
遇
﹂，

鄭
彼
注
云
﹁
未
及
期
，
在
期
日
之
前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〇
四

 

○

彖
曰
：﹁
姤
，
遇
也
，
柔
遇
剛
也
。
勿
用
取
女
，
不
可
與
長
也
。
天
地
相
遇
，

品
物
咸
章
也
。
剛
遇
中
正
，
天
下
大
行
也
。
姤
之
時
義
大
矣
哉
。
﹂ 

姤
，
遇
也
，
柔
遇
剛
也
。
勿
用
取
女
，  

鄭
玄
曰
：
姤
，
遇
也
。
一
陰
承
五
陽
，
一
女
當
五
男
，
苟
相
遇
耳
，
非
禮
之
正
，
故
謂
之

﹁
姤
﹂。﹁
女
壯
﹂
如
是
，
壯
健
以
淫
，
故
不
可
娶
，
婦
人
以
婉
娩
為
其
德
也
。 

穀
梁
傳
曰
，

﹁
不
期
而
會
曰
遇
﹂，

姤
女
以
不
期
而
會
男
，

故
曰
﹁
遇
也
﹂。

夬
陰
極
于
上
，

歷
乾
而
生
姤
陰
，

故
曰
﹁
柔
遇
剛
也
﹂。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〇
五

 

○

彖
曰
：﹁
姤
，
遇
也
，
柔
遇
剛
也
。
勿
用
取
女
，
不
可
與
長
也
。
天
地
相
遇
，

品
物
咸
章
也
。
剛
遇
中
正
，
天
下
大
行
也
。
姤
之
時
義
大
矣
哉
。
﹂ 

姤
，
遇
也
，
柔
遇
剛
也
。
勿
用
取
女
，  

鄭
玄
曰
：
姤
，
遇
也
。
一
陰
承
五
陽
，
一
女
當
五
男
，
苟
相
遇
耳
，
非
禮
之
正
，
故
謂
之

﹁
姤
﹂。﹁
女
壯
﹂
如
是
，
壯
健
以
淫
，
故
不
可
娶
，
婦
人
以
婉
娩
為
其
德
也
。 

穀
梁
傳
曰
，

﹁
不
期
而
會
曰
遇
﹂，

姤
女
以
不
期
而
會
男
，

故
曰
﹁
遇
也
﹂。

夬
陰
極
于
上
，

歷
乾
而
生
姤
陰
，

故
曰
﹁
柔
遇
剛
也
﹂。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〇
六

 

﹁
一
陰
一
陽
之
謂
道
﹂，

初
為
長
女
，

以
一
陰
上
承
五
陽
，
是
以
一
女
而
當
五
男
，

失
乎
從
一
而
終
之
義
，
故
云
﹁
苟
相
遇
耳
﹂。

遇
非
其
正
，
故
謂
之
﹁
姤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〇
七

 

﹁
一
陰
一
陽
之
謂
道
﹂，

初
為
長
女
，

以
一
陰
上
承
五
陽
，
是
以
一
女
而
當
五
男
，

失
乎
從
一
而
終
之
義
，
故
云
﹁
苟
相
遇
耳
﹂。

遇
非
其
正
，
故
謂
之
﹁
姤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〇
八

 

﹁
女
壯
﹂
不
守
乎
禮
，

是
﹁
壯
健
以
淫
﹂，

﹁
故
不
可
娶
﹂
也
。

內
則
曰
，

﹁
女
子
十
年
不
出
，
姆
教
婉
娩
聽
從
﹂，

鄭
彼
注
云
，

﹁
婉
謂
言
語
也
，
娩
之

言
媚
也
，
媚
謂
容
貌
﹂。

又
鄭
注
，

周
禮
九
嬪
四
德
﹁
婦
容
﹂，

云
﹁
婦
容

謂
婉
娩
﹂，
故
﹁
婦
人
以
婉
娩
為
其
德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〇
九

 

﹁
女
壯
﹂
不
守
乎
禮
，

是
﹁
壯
健
以
淫
﹂，

﹁
故
不
可
娶
﹂
也
。

內
則
曰
，

﹁
女
子
十
年
不
出
，
姆
教
婉
娩
聽
從
﹂，

鄭
彼
注
云
，

﹁
婉
謂
言
語
也
，
娩
之

言
媚
也
，
媚
謂
容
貌
﹂。

又
鄭
注
，

周
禮
九
嬪
四
德
﹁
婦
容
﹂，

云
﹁
婦
容

謂
婉
娩
﹂，
故
﹁
婦
人
以
婉
娩
為
其
德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一
〇

 不
可
與
長
也
。 

王
肅
曰
：
女
不
可
取
，
以
其
不
正
，
不
可
與
長
久
也
。 

以
六
居
初
，

失
位
不
正
。

故
﹁
女
不
可
取
﹂
者
，

以
其
始
不
正
，
不
可
與
長
久
也
。

天
地
相
遇
，
品
物
咸
章
也
。 

荀
爽
曰
：
謂
乾
成
于
巽
而
舍
于
離
。
坤
出
于
離
，
與
乾
相
遇
。
南
方
夏
位
，
萬
物
章
明
也
。 

九
家
易
曰
：
謂
陽
起
子
，
運
行
至
四
月
，
六
爻
成
乾
。
巽
位
在
巳
，
故
言
﹁
乾
成
于
巽
﹂。

既
成
，
轉
舍
于
離
。
萬
物
皆
盛
大
，
坤
從
離
出
，
與
乾
相
遇
，
故
言
﹁
天
地
遇
﹂
也
。 

九
家
即
申
荀
說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一
一

 不
可
與
長
也
。 

王
肅
曰
：
女
不
可
取
，
以
其
不
正
，
不
可
與
長
久
也
。 

以
六
居
初
，

失
位
不
正
。

故
﹁
女
不
可
取
﹂
者
，

以
其
始
不
正
，
不
可
與
長
久
也
。

天
地
相
遇
，
品
物
咸
章
也
。 

荀
爽
曰
：
謂
乾
成
于
巽
而
舍
于
離
。
坤
出
于
離
，
與
乾
相
遇
。
南
方
夏
位
，
萬
物
章
明
也
。 

九
家
易
曰
：
謂
陽
起
子
，
運
行
至
四
月
，
六
爻
成
乾
。
巽
位
在
巳
，
故
言
﹁
乾
成
于
巽
﹂。

既
成
，
轉
舍
于
離
。
萬
物
皆
盛
大
，
坤
從
離
出
，
與
乾
相
遇
，
故
言
﹁
天
地
遇
﹂
也
。 

九
家
即
申
荀
說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一
二

 

一
陽
起
于
子
，

歷
六
爻
，
到
四
月
成
乾

。
巽
巳
同
宮
，

故
云
﹁
巽
位
在
巳
﹂。

至
巳
成
乾
，
故
﹁
謂
乾
成
于
巽
﹂。 

乾
象
既
成
，
一
陰
復
生
于
午
而
為
姤
。

午

午
，
南
方
離
位
也
。

故
謂
﹁
既
成
，
轉
舍
于
離
﹂。

陽
極
陰
生
，

故
云
﹁
坤
從
離
出
，
與
乾
相
遇
﹂。

以
坤
一
陰
遇
乾
五
陽
，
故
曰
﹁
天
地
相
遇
﹂。

姤
生
于
午
，

正
南
方
夏
位
，

萬
物
盛
大
之
時
。

離

為
明
，

﹁
萬
物
皆
相
見
﹂，

故
﹁
章
明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一
三

 

一
陽
起
于
子
，

歷
六
爻
，
到
四
月
成
乾

。
巽
巳
同
宮
，

故
云
﹁
巽
位
在
巳
﹂。

至
巳
成
乾
，
故
﹁
謂
乾
成
于
巽
﹂。 

乾
象
既
成
，
一
陰
復
生
于
午
而
為
姤
。

午

午
，
南
方
離
位
也
。

故
謂
﹁
既
成
，
轉
舍
于
離
﹂。

陽
極
陰
生
，

故
云
﹁
坤
從
離
出
，
與
乾
相
遇
﹂。

以
坤
一
陰
遇
乾
五
陽
，
故
曰
﹁
天
地
相
遇
﹂。

姤
生
于
午
，

正
南
方
夏
位
，

萬
物
盛
大
之
時
。

離

為
明
，

﹁
萬
物
皆
相
見
﹂，

故
﹁
章
明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一
四

 剛
遇
中
正
，
天
下
大
行
也
。 

翟
玄
曰
：
剛
謂
九
五
，
遇
中
處
正
，
教
化
大
行
于
天
下
也
。 

五
為
卦
主
，

以
九
居
五
，

得
中
得
正
，

故
﹁
剛
謂
九
五
，
遇
中
處
正
﹂
也
。

巽

﹁
申
命
行
事
﹂，

乾
為
天
，
伏
坤
為
下
，

伏
震
為

行
，

故
﹁
教
化
大
行
于
天
下
也
﹂。

姤
之
時
義
大
矣
哉
。 

陸
績
曰
：
天
地
相
遇
，
萬
物
亦
然
，
故
其
義
大
也
。 

天
地
相
遇
而
後
化
育
成
，
萬
物
亦
相
遇
而
後
生
長
遂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一
五

 剛
遇
中
正
，
天
下
大
行
也
。 

翟
玄
曰
：
剛
謂
九
五
，
遇
中
處
正
，
教
化
大
行
于
天
下
也
。 

五
為
卦
主
，

以
九
居
五
，

得
中
得
正
，

故
﹁
剛
謂
九
五
，
遇
中
處
正
﹂
也
。

巽

﹁
申
命
行
事
﹂，

乾
為
天
，
伏
坤
為
下
，

伏
震
為

行
，

故
﹁
教
化
大
行
于
天
下
也
﹂。

姤
之
時
義
大
矣
哉
。 

陸
績
曰
：
天
地
相
遇
，
萬
物
亦
然
，
故
其
義
大
也
。 

天
地
相
遇
而
後
化
育
成
，
萬
物
亦
相
遇
而
後
生
長
遂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一
六

 

莊
二
年
穀
梁
傳
曰
﹁
獨
陰
不
生
，
獨
陽
不
生
﹂，
故
﹁
姤
之
時
義
大
矣
哉
﹂。
姤
具
四
時
，

故
稱
﹁
時
義
﹂。
詳
見
下
象
辭
﹁
四
方
﹂
虞
注
。
姤
午
復
子
，
巽
秋
震
春
，
即
四
時
也
。 

○

象
曰
：﹁
天
下
有
風
，
姤
。
后
以
施
命
誥
四
方
。
﹂ 

天
下
有
風
，
姤
。 

翟
玄
曰
：
天
下
有
風
，
風
无
不
周
布
，
故
君
以
施
令
，
告
化
四
方
之
民
矣
。 

疏

風

天
氣
也
，

而
出
于
土
，
是
﹁
天
下
有
風
﹂

也
。
風
周
天
下
，
故
﹁
施
命
誥
四
方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一
七

 

莊
二
年
穀
梁
傳
曰
﹁
獨
陰
不
生
，
獨
陽
不
生
﹂，
故
﹁
姤
之
時
義
大
矣
哉
﹂。
姤
具
四
時
，

故
稱
﹁
時
義
﹂。
詳
見
下
象
辭
﹁
四
方
﹂
虞
注
。
姤
午
復
子
，
巽
秋
震
春
，
即
四
時
也
。 

○

象
曰
：﹁
天
下
有
風
，
姤
。
后
以
施
命
誥
四
方
。
﹂ 

天
下
有
風
，
姤
。 

翟
玄
曰
：
天
下
有
風
，
風
无
不
周
布
，
故
君
以
施
令
，
告
化
四
方
之
民
矣
。 

疏

風

天
氣
也
，

而
出
于
土
，
是
﹁
天
下
有
風
﹂

也
。
風
周
天
下
，
故
﹁
施
命
誥
四
方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一
八

 后
以
施
命
誥
四
方
。 

虞
翻
曰
：
后
，
繼
體
之
君
。
姤
陰
在
下
，
故
稱
﹁
后
﹂，
與
泰
稱
﹁
后
﹂
同
義
也
。
乾
為

﹁
施
﹂，
巽
為
﹁
命
﹂
為
﹁
誥
﹂。
復
震
二
月
東
方
，
姤
五
月
南
方
，
巽
八
月
西
方
，
復
十
一
月

北
方
，
皆
總
在
初
，
故
以
﹁
誥
四
方
﹂
也
。
孔
子
﹁
行
夏
之
時
﹂，
經
用
周
家
之
月
，
夫
子
傳

彖
象
以
下
，
皆
用
夏
家
月
，
是
故
復
為
十
一
月
，
姤
為
五
月
矣
。 

乾
消
，

故

﹁
后
為
繼
體
之
君
﹂。

姤
陰
在
下
，
陰
生
初
，

不
純
乎

陽
，

故
﹁
稱
后
﹂。
泰
女

主
稱
﹁
后
﹂，

此
陰
生
之
卦
，

故
﹁
與
泰
稱
后
同
義
也
﹂。

﹁
天
施
地
生
﹂，

故
﹁
乾

為
施
﹂。
巽
申
命
為
﹁
命
﹂
為
﹁
誥
﹂。

伏
體
震
，

四
正
方
伯
卦
，

震
在
二
月
，
故
﹁
東
方
﹂。

消
息
卦
姤
在
五
月
，
故
﹁
南
方
﹂。

又
巽
為
八
月
卦
，
故
﹁
西
方
﹂。

旁
通
復
，
消
息
卦
復
在
十
一
月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一
九

 后
以
施
命
誥
四
方
。 

虞
翻
曰
：
后
，
繼
體
之
君
。
姤
陰
在
下
，
故
稱
﹁
后
﹂，
與
泰
稱
﹁
后
﹂
同
義
也
。
乾
為

﹁
施
﹂，
巽
為
﹁
命
﹂
為
﹁
誥
﹂。
復
震
二
月
東
方
，
姤
五
月
南
方
，
巽
八
月
西
方
，
復
十
一
月

北
方
，
皆
總
在
初
，
故
以
﹁
誥
四
方
﹂
也
。
孔
子
﹁
行
夏
之
時
﹂，
經
用
周
家
之
月
，
夫
子
傳

彖
象
以
下
，
皆
用
夏
家
月
，
是
故
復
為
十
一
月
，
姤
為
五
月
矣
。 

乾
消
，

故

﹁
后
為
繼
體
之
君
﹂。

姤
陰
在
下
，
陰
生
初
，

不
純
乎

陽
，

故
﹁
稱
后
﹂。
泰
女

主
稱
﹁
后
﹂，

此
陰
生
之
卦
，

故
﹁
與
泰
稱
后
同
義
也
﹂。

﹁
天
施
地
生
﹂，

故
﹁
乾

為
施
﹂。
巽
申
命
為
﹁
命
﹂
為
﹁
誥
﹂。

伏
體
震
，

四
正
方
伯
卦
，

震
在
二
月
，
故
﹁
東
方
﹂。

消
息
卦
姤
在
五
月
，
故
﹁
南
方
﹂。

又
巽
為
八
月
卦
，
故
﹁
西
方
﹂。

旁
通
復
，
消
息
卦
復
在
十
一
月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二
〇

 故
﹁
北
方
﹂。

震
謂
復
震
，

巽
謂
姤
巽
，

故
云
﹁
皆
總
在
初
﹂。

﹁
行
夏
之
時
﹂，

論
語
文
。

經
用
周
家
之
月
，

如
臨
﹁
八
月
有
凶
﹂，

為
遯
是
也
。
夫
子
傳

彖
象
用
夏
月
，

如
此
復
為
十
一
月
，
姤
為
五
月
是
也
。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二
一

 故
﹁
北
方
﹂。

震
謂
復
震
，

巽
謂
姤
巽
，

故
云
﹁
皆
總
在
初
﹂。

﹁
行
夏
之
時
﹂，

論
語
文
。

經
用
周
家
之
月
，

如
臨
﹁
八
月
有
凶
﹂，

為
遯
是
也
。
夫
子
傳

彖
象
用
夏
月
，

如
此
復
為
十
一
月
，
姤
為
五
月
是
也
。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二
二

 

○

初
六
。
繫
于
金
柅
，
貞
吉
。
有
攸
往
，
見
凶
。
羸
豕
孚

。 

繫
于
金
柅
，
貞
吉
。 

虞
翻
曰
：﹁
柅
﹂
謂
二
也
。
巽
為
繩
，
故
﹁
繫
柅
﹂。
乾
為
金
，
巽
木
入
金
，
柅
之
象
也
。

初
四
失
正
，
易
位
乃
吉
，
故
貞
吉
矣
。 

﹁
柅
﹂，
子
夏
傳
作
﹁
鑈
﹂，

說
文
作
檷
。

二
互
乾
金
，

故
﹁
柅
謂
二
也
﹂。

巽
繩
直
，
故
﹁
為
繩
﹂。

初

繩
二
柅
，
故
曰
﹁
繫
柅
﹂。﹁
乾
為
金
﹂，
說
卦
文
。
巽

，

入
也
。
以
巽
木
入
金
，
其
象
為

柅
。
說
文
，﹁
鑈
﹂

﹁
絡
絲
趺
也
﹂，

﹁
趺
﹂
與
﹁
跗
﹂
同
。

其
位
在
初
，

謂
出
當
繫
二
也
。
初
四
皆
失
位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二
三

 

○
初
六
。
繫
于
金
柅
，
貞
吉
。
有
攸
往
，
見
凶
。
羸
豕
孚

。 

繫
于
金
柅
，
貞
吉
。 

虞
翻
曰
：﹁
柅
﹂
謂
二
也
。
巽
為
繩
，
故
﹁
繫
柅
﹂。
乾
為
金
，
巽
木
入
金
，
柅
之
象
也
。

初
四
失
正
，
易
位
乃
吉
，
故
貞
吉
矣
。 

﹁
柅
﹂，
子
夏
傳
作
﹁
鑈
﹂，

說
文
作
檷
。

二
互
乾
金
，

故
﹁
柅
謂
二
也
﹂。

巽
繩
直
，
故
﹁
為
繩
﹂。

初

繩
二
柅
，
故
曰
﹁
繫
柅
﹂。﹁
乾
為
金
﹂，
說
卦
文
。
巽

，

入
也
。
以
巽
木
入
金
，
其
象
為

柅
。
說
文
，﹁
鑈
﹂

﹁
絡
絲
趺
也
﹂，

﹁
趺
﹂
與
﹁
跗
﹂
同
。

其
位
在
初
，

謂
出
當
繫
二
也
。
初
四
皆
失
位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二
四

 不
正
，
二
爻
相
易
，
變
而
得
正
，
故
貞
吉
也
。

有
攸
往
，
見
凶
。 

九
家
易
曰
：
絲
繫
于
柅
，
猶
女
繫
于
男
，
故
以
喻
初
宜
繫
二
也
。
若
能
專
心
順
二
則
吉
，

故
曰
貞
吉
。
今
既
為
二
所
據
，
不
可
往
應
四
，
往
則
有
凶
，
故
曰
﹁
有
攸
往
，
見
凶
﹂
也
。 

疏
：
巽
繩
為
陰
，

乾
柅
為
陽
，

陰
為
女
，
陽
為
男
。

故
云
，

﹁
絲
繫
于
柅
，
猶
女
繫
于
男
﹂。
隨
卦
三
陰
三
陽

陰

皆
係
陽
，
故
稱
﹁
繫
﹂，
以
喻
初
宜
繫
二
也
。

繫
二
則

宜
專
心
順
之
，

故
貞
吉
。

葢，

初
為
二
所
據
，

不
可
往
應
于
四
。

若
﹁
有
攸
往
﹂，
互
離
為
見
，
則
﹁
見
凶
﹂
也
。

羸
豕
孚 

 

。 

虞
翻
曰
：
以
陰
消
陽
，﹁
往
﹂
謂
成
坤
，
遯
子
弒
父
，
否
臣
弒
君
，
夬
時
三
動
離
為
見
，
故

﹁
有
攸
往
，
見
凶
﹂
矣
。
三
，
夬
之
四
，
在
夬
動
而
體
坎
，
坎
為
豕
為
孚
，
巽
繩
操
之
，
故
稱
﹁
羸
﹂

也
。
巽
為
舞
為
進
退
，
操
而
舞
，
故
﹁
羸
豕
孚 

 

﹂。
以
喻
姤
女
望
于
五
陽
，
如
豕 

 

也
。 

宋
衷
曰
：
羸
，
大
索
，
所
以
繫
豕
者
也
。
巽
為
股
，
又
為
進
退
，
股
而
進
退
，
則 

 
 
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二
五

 不
正
，
二
爻
相
易
，
變
而
得
正
，
故
貞
吉
也
。

有
攸
往
，
見
凶
。 

九
家
易
曰
：
絲
繫
于
柅
，
猶
女
繫
于
男
，
故
以
喻
初
宜
繫
二
也
。
若
能
專
心
順
二
則
吉
，

故
曰
貞
吉
。
今
既
為
二
所
據
，
不
可
往
應
四
，
往
則
有
凶
，
故
曰
﹁
有
攸
往
，
見
凶
﹂
也
。 

疏
：
巽
繩
為
陰
，

乾
柅
為
陽
，

陰
為
女
，
陽
為
男
。

故
云
，

﹁
絲
繫
于
柅
，
猶
女
繫
于
男
﹂。
隨
卦
三
陰
三
陽

陰

皆
係
陽
，
故
稱
﹁
繫
﹂，
以
喻
初
宜
繫
二
也
。

繫
二
則

宜
專
心
順
之
，

故
貞
吉
。

葢，

初
為
二
所
據
，

不
可
往
應
于
四
。

若
﹁
有
攸
往
﹂，
互
離
為
見
，
則
﹁
見
凶
﹂
也
。

羸
豕
孚 

 

。 

虞
翻
曰
：
以
陰
消
陽
，﹁
往
﹂
謂
成
坤
，
遯
子
弒
父
，
否
臣
弒
君
，
夬
時
三
動
離
為
見
，
故

﹁
有
攸
往
，
見
凶
﹂
矣
。
三
，
夬
之
四
，
在
夬
動
而
體
坎
，
坎
為
豕
為
孚
，
巽
繩
操
之
，
故
稱
﹁
羸
﹂

也
。
巽
為
舞
為
進
退
，
操
而
舞
，
故
﹁
羸
豕
孚 

 
﹂。
以
喻
姤
女
望
于
五
陽
，
如
豕 

 

也
。 

宋
衷
曰
：
羸
，
大
索
，
所
以
繫
豕
者
也
。
巽
為
股
，
又
為
進
退
，
股
而
進
退
，
則 

 
 
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二
六

 初
應
于
四
，
為
二
所
據
，
不
得
從
應
，
故
不
安
矣
。
體
巽
為
風
，
動
搖
之
貌
也
。 

虞

注
：
以
陰
消
陽
，
陽
盡
成
坤
，
消
至
二
遯
，

艮
子
弒
乾
父
，
消
至
三
否
，
坤

臣
弒
乾
君
。

﹁
夬
時
三
動
﹂，

﹁
三
﹂
當
作
﹁
四
﹂。

姤
，
倒
夬
也
。

疏

虞
注
：
以
陰
消
陽
，

陽
盡
成
坤
，

消
至
二
遯
，

艮
子
弒
乾
父
，

消
至
三
否
，

坤
臣

弒
乾
君
。

﹁
夬
時
三
動
﹂，﹁
三
﹂
當
作
﹁
四
﹂。

姤
，
倒
夬
也
，

夬
息
自
復
，

坤
宮
五
變
卦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二
七

 初
應
于
四
，
為
二
所
據
，
不
得
從
應
，
故
不
安
矣
。
體
巽
為
風
，
動
搖
之
貌
也
。 

虞

注
：
以
陰
消
陽
，
陽
盡
成
坤
，
消
至
二
遯
，

艮
子
弒
乾
父
，
消
至
三
否
，
坤

臣
弒
乾
君
。

﹁
夬
時
三
動
﹂，

﹁
三
﹂
當
作
﹁
四
﹂。

姤
，
倒
夬
也
。

疏

虞
注
：
以
陰
消
陽
，

陽
盡
成
坤
，

消
至
二
遯
，

艮
子
弒
乾
父
，

消
至
三
否
，

坤
臣

弒
乾
君
。

﹁
夬
時
三
動
﹂，﹁
三
﹂
當
作
﹁
四
﹂。

姤
，
倒
夬
也
，

夬
息
自
復
，

坤
宮
五
變
卦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二
八

 

夬
決
于
上
，

即
游
魂
于
四
成
需
。

初
與
四
應
，
四
動
成
離
，

離
目
為
見
，

故
曰
﹁
有
攸
往
，
見
凶
﹂
矣
。

姤
之
三
即
夬
之
四
，

姤
九
三
爻
辭
與
夬
正
同
。

夬
四
動
而
成
需
，

其
體
為
坎
。

﹁
坎
為
豕
﹂，
說
卦
文
。
坎
有
孚
，
故
﹁
為

孚
﹂。

巽
為
繩
直
，
故
云
﹁
巽
繩
﹂。
二
變
，
艮
為
手
。

﹁
操
之
﹂
者
，
二
也
。

繩
，

故
﹁
稱
羸
﹂。
陸
績
云
﹁
羸
讀
為
累
，
即
縲
絏
之

縲
，
古
字
通
也
﹂。

巽
為
舞

象
風
也
。

﹁
為
進
退
﹂，
說
卦
文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二
九

 

夬
決
于
上
，

即
游
魂
于
四
成
需
。

初
與
四
應
，
四
動
成
離
，

離
目
為
見
，

故
曰
﹁
有
攸
往
，
見
凶
﹂
矣
。

姤
之
三
即
夬
之
四
，

姤
九
三
爻
辭
與
夬
正
同
。

夬
四
動
而
成
需
，

其
體
為
坎
。

﹁
坎
為
豕
﹂，
說
卦
文
。
坎
有
孚
，
故
﹁
為

孚
﹂。

巽
為
繩
直
，
故
云
﹁
巽
繩
﹂。
二
變
，
艮
為
手
。

﹁
操
之
﹂
者
，
二
也
。

繩
，

故
﹁
稱
羸
﹂。
陸
績
云
﹁
羸
讀
為
累
，
即
縲
絏
之

縲
，
古
字
通
也
﹂。

巽
為
舞

象
風
也
。

﹁
為
進
退
﹂，
說
卦
文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三
〇

 

操

故
稱
﹁
羸
豕
﹂
。
舞
，
故
稱
﹁
孚 

 

﹂
。 

 
釋
文
云
，

﹁
不
靜
也 

﹂。

巽
為
躁
卦
，
故
其
象
如
此
。

陰
陽
相
求
，

故
姤
女
以
一

陰
望
五
陽
，
如
豕 

 

也
。

案
，

序
卦
曰
﹁
決
必
有
遇
﹂，

夬
九
三
﹁
獨
行
遇
雨
﹂，

三
動
應
上
，
上
陰
極
則
下
陰
生
。

姤
三
已
動
互
離
為
見
，

成
坎
為
豕
。
說
亦
可
通
。

宋
注
，

大
壯

﹁
羸
其
角
﹂，

釋
文
﹁
羸
﹂，

﹁
纍
﹂，

﹁
馬
君
﹂，

﹁
以
為
大
索
﹂
，

是
也
。
巽
為
繩
，

故
云
﹁
羸
，
大
索
，
所
以
繫
豕
者
也
﹂
。

﹁
巽
為
股
﹂，

﹁
為
進
退
﹂，

皆
說
卦
文
。
股
而
進
退
，

之
象
也
。 

 

初
遠
應
于
四
，

近
為
二
所
據
。

不

得
從
應
，

故 
 

不
安
。

﹁
巽
為
風
﹂
，
說
卦
文
。
其
象
動
搖
，
故
稱
﹁ 

 

﹂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繫
于
金
柅
，
柔
道
牽
也
。
﹂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三
一

 

操

故
稱
﹁
羸
豕
﹂
。
舞
，
故
稱
﹁
孚 

 

﹂
。 

 

釋
文
云
，

﹁
不
靜
也 

﹂。

巽
為
躁
卦
，
故
其
象
如
此
。

陰
陽
相
求
，

故
姤
女
以
一

陰
望
五
陽
，
如
豕 

 

也
。

案
，

序
卦
曰
﹁
決
必
有
遇
﹂，

夬
九
三
﹁
獨
行
遇
雨
﹂，

三
動
應
上
，
上
陰
極
則
下
陰
生
。

姤
三
已
動
互
離
為
見
，

成
坎
為
豕
。
說
亦
可
通
。

宋
注
，

大
壯

﹁
羸
其
角
﹂，

釋
文
﹁
羸
﹂，

﹁
纍
﹂，

﹁
馬
君
﹂，

﹁
以
為
大
索
﹂
，

是
也
。
巽
為
繩
，

故
云
﹁
羸
，
大
索
，
所
以
繫
豕
者
也
﹂
。

﹁
巽
為
股
﹂，

﹁
為
進
退
﹂，

皆
說
卦
文
。
股
而
進
退
，

之
象
也
。 

 

初
遠
應
于
四
，

近
為
二
所
據
。

不

得
從
應
，

故 
 

不
安
。

﹁
巽
為
風
﹂
，
說
卦
文
。
其
象
動
搖
，
故
稱
﹁ 

 

﹂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繫
于
金
柅
，
柔
道
牽
也
。
﹂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三
二

 

虞
翻
曰
：
陰
道
柔
，
巽
為
繩
，
牽
于
二
也
。 

疏

初
陰
為
柔
，

巽
也
。

巽
繩
為
牽
，

陰
繫
于
陽
，

故
﹁
牽
于
二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三
三

 

虞
翻
曰
：
陰
道
柔
，
巽
為
繩
，
牽
于
二
也
。 

疏

初
陰
為
柔
，

巽
也
。

巽
繩
為
牽
，

陰
繫
于
陽
，

故
﹁
牽
于
二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三
四

 

 

○

九
二
。
包
有
魚
，
无
咎
，
不
利
賓
。 

虞
翻
曰
：
巽
為
白
茅
，
在
中
稱
﹁
包
﹂，
詩
云
：﹁
白
茅
包
之
﹂。﹁
魚
﹂
謂
初
陰
，﹁
巽
﹂

為
魚
。
二
雖
失
位
，
陰
陽
相
承
，
故
﹁
包
有
魚
，
无
咎
﹂。﹁
賓
﹂
謂
四
，
乾
尊
稱
﹁
賓
﹂。
二

據
四
應
，
故
﹁
不
利
賓
﹂。
或
以
﹁
包
﹂
為
庖
廚
也
。 

大
過
初
六
﹁
藉
用
白
茅
﹂，

初
六

巽
也
，

故
﹁
巽
為
白
茅
﹂。

﹁
包
，
象
人
裹
妊
，
已
在
中
﹂，

二
在
中
，

故
﹁
稱
包
﹂。
復
引
詩
﹁
白
茅
包
之
﹂，
以
明
在
中
稱
包

之
義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三
五

 

 

○

九
二
。
包
有
魚
，
无
咎
，
不
利
賓
。 

虞
翻
曰
：
巽
為
白
茅
，
在
中
稱
﹁
包
﹂，
詩
云
：﹁
白
茅
包
之
﹂。﹁
魚
﹂
謂
初
陰
，﹁
巽
﹂

為
魚
。
二
雖
失
位
，
陰
陽
相
承
，
故
﹁
包
有
魚
，
无
咎
﹂。﹁
賓
﹂
謂
四
，
乾
尊
稱
﹁
賓
﹂。
二

據
四
應
，
故
﹁
不
利
賓
﹂。
或
以
﹁
包
﹂
為
庖
廚
也
。 

大
過
初
六
﹁
藉
用
白
茅
﹂，

初
六

巽
也
，

故
﹁
巽
為
白
茅
﹂。

﹁
包
，
象
人
裹
妊
，
已
在
中
﹂，

二
在
中
，

故
﹁
稱
包
﹂。
復
引
詩
﹁
白
茅
包
之
﹂，
以
明
在
中
稱
包

之
義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三
六

 

魚
，
陰
類
，

故
﹁
初
陰
謂
魚
﹂。

﹁
巽
為
魚
﹂
者
，

震
陽
為
龍
，

巽
陰
為
蛇
，

為
魚
。

郭
璞

﹁
魚
者
，
震
之
廢

氣
﹂
是
也
，

二
雖
失
位
，

以
陽
包
陰
，

陰
陽
相
承
，
故
﹁
包

有
魚
，
无
咎
﹂。

葢，

二
非
陽
不
能
包
，

故
不
以
失
位
為
咎
也
。

二
包
初
，

初
應
四
，

故
﹁
賓
謂
四
﹂。

四
體
乾
，

乾
為
天
為
君
，
位
尊
稱
賓
。

二
據
初
，

四
應
之
，

四
應
初
不
正
，

故
二
包
之
，

不
使
及
賓
，

以
及
賓
為
不
利
也
。

案

一
陰
在
下
為
主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三
七

 

魚
，
陰
類
，

故
﹁
初
陰
謂
魚
﹂。

﹁
巽
為
魚
﹂
者
，

震
陽
為
龍
，

巽
陰
為
蛇
，

為
魚
。

郭
璞

﹁
魚
者
，
震
之
廢

氣
﹂
是
也
，

二
雖
失
位
，

以
陽
包
陰
，

陰
陽
相
承
，
故
﹁
包

有
魚
，
无
咎
﹂。

葢，

二
非
陽
不
能
包
，

故
不
以
失
位
為
咎
也
。

二
包
初
，

初
應
四
，

故
﹁
賓
謂
四
﹂。

四
體
乾
，

乾
為
天
為
君
，
位
尊
稱
賓
。

二
據
初
，

四
應
之
，

四
應
初
不
正
，

故
二
包
之
，

不
使
及
賓
，

以
及
賓
為
不
利
也
。

案

一
陰
在
下
為
主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三
八

 

故
五
陽
為
賓
。

樂
本
于
易
，

姤

五
月
卦
，
五
月
律
名
蕤
賓
。

高
氏
月
令
注
云
，

﹁
仲
夏
，
陰
氣
萎
蕤
在
下
，
象
主
人
。
陽
氣
在

上
，
象
賓
客
﹂。

故
參
同
契
曰
，

﹁
姤
始
紀
序
﹂，

﹁
履
霜
最
先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三
九

 

故
五
陽
為
賓
。

樂
本
于
易
，

姤

五
月
卦
，
五
月
律
名
蕤
賓
。

高
氏
月
令
注
云
，

﹁
仲
夏
，
陰
氣
萎
蕤
在
下
，
象
主
人
。
陽
氣
在

上
，
象
賓
客
﹂。

故
參
同
契
曰
，

﹁
姤
始
紀
序
﹂，

﹁
履
霜
最
先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四
〇

 

﹁
井
底
寒
泉
﹂，

﹁
午
為
蕤
賓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四
一

 

﹁
井
底
寒
泉
﹂，

﹁
午
為
蕤
賓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四
二

 

﹁
賓
服
于
陰
，
陰
為
主
人
﹂，
是
其

義
也
。 姤

陰
消
陽
成
坤
，

故
﹁
不
利
賓
﹂。

此
初
所
以
宜
繫
二
，
而
二
能
包
初
為
无
咎
也
。

﹁
或
以
﹂，

﹁
或
以
包
為
庖
廚
也
﹂
者
，

釋
文
，

﹁
包
，
本
亦
作
庖
﹂
者
，

王
弼
象
傳
注
是
也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包
有
魚
，
義
不
及
賓
也
。
﹂ 

王
弼
曰
：
初
陰
而
窮
下
，
故
稱
﹁
魚
﹂
也
。
不
正
之
陰
，
處
遇
之
始
，
不
能
逆
近
者
也
。

初
自
樂
來
應
己
之
廚
，
非
為
犯
奪
，
故
无
咎
也
。
擅
人
之
物
，
以
為
己
惠
，
義
所
不
為
，
故
﹁
不

及
賓
﹂。 

正
義
，

﹁
初
六
以
陰
而
處
下
，
故
稱
魚
也
﹂。

﹁
以
不
正
之
陰
，
處
遇
之
始
，
不
能
逆
于
所
近
，
故
捨

九
四
之
正
應
，
樂
充
九
二
之
庖
廚
﹂，

﹁
故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四
三

 

﹁
賓
服
于
陰
，
陰
為
主
人
﹂，
是
其

義
也
。 姤

陰
消
陽
成
坤
，

故
﹁
不
利
賓
﹂。

此
初
所
以
宜
繫
二
，
而
二
能
包
初
為
无
咎
也
。

﹁
或
以
﹂，

﹁
或
以
包
為
庖
廚
也
﹂
者
，

釋
文
，

﹁
包
，
本
亦
作
庖
﹂
者
，

王
弼
象
傳
注
是
也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包
有
魚
，
義
不
及
賓
也
。
﹂ 

王
弼
曰
：
初
陰
而
窮
下
，
故
稱
﹁
魚
﹂
也
。
不
正
之
陰
，
處
遇
之
始
，
不
能
逆
近
者
也
。

初
自
樂
來
應
己
之
廚
，
非
為
犯
奪
，
故
无
咎
也
。
擅
人
之
物
，
以
為
己
惠
，
義
所
不
為
，
故
﹁
不

及
賓
﹂。 

正
義
，

﹁
初
六
以
陰
而
處
下
，
故
稱
魚
也
﹂。

﹁
以
不
正
之
陰
，
處
遇
之
始
，
不
能
逆
于
所
近
，
故
捨

九
四
之
正
應
，
樂
充
九
二
之
庖
廚
﹂，

﹁
故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四
四

 曰
﹃
九
二
庖
有
魚
﹄﹂。

﹁
初
自
樂
來
為
己
之
廚
，
非
為
犯
奪
﹂，

﹁
故
得
无
咎
也
﹂。

﹁
夫
擅
人
之
物
﹂，

﹁
以
為
己
惠
﹂，

﹁
義
所
不
為
﹂，

﹁
故
不
利
賓
也
﹂。

案

：
不
當
包
初
。

義
者
，
利
之
和
也
。
故
曰
﹁
義
不
及
賓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四
五

 曰
﹃
九
二
庖
有
魚
﹄﹂。

﹁
初
自
樂
來
為
己
之
廚
，
非
為
犯
奪
﹂，

﹁
故
得
无
咎
也
﹂。

﹁
夫
擅
人
之
物
﹂，

﹁
以
為
己
惠
﹂，

﹁
義
所
不
為
﹂，

﹁
故
不
利
賓
也
﹂。

案

：
不
當
包
初
。

義
者
，
利
之
和
也
。
故
曰
﹁
義
不
及
賓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四
六

 

○

九
三
。
臀
无
膚
，
其
行
次
且
。
厲
，
无
大
咎
。 

虞
翻
曰
：
夬
時
動
之
坎
為
臀
，
艮
為
膚
。
二
折
艮
體
，
故
﹁
臀
无
膚
﹂。
復
震
為
行
，
其

象
不
正
，
故
﹁
其
行
次
且
﹂。
三
得
正
位
，
雖
則
危
厲
，
故
无
大
咎
矣
。 

案
：
巽
為
股
，
三
居
上
，
臀
也
。
爻
非
柔
无
膚
，
行
趑
趄
也
。 

虞
注

姤
三
即
夬
四
也
，

故
爻
辭
相
同
。

夬
時

變
坎
為
﹁
臀
﹂，
初
消
二
成
艮
為
﹁
膚
﹂，

二
折
艮
體
毀
滅
，

故
﹁
臀
无
膚
﹂。

旁
通
復
，
震
為
﹁
行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四
七

 

○

九
三
。
臀
无
膚
，
其
行
次
且
。
厲
，
无
大
咎
。 

虞
翻
曰
：
夬
時
動
之
坎
為
臀
，
艮
為
膚
。
二
折
艮
體
，
故
﹁
臀
无
膚
﹂。
復
震
為
行
，
其

象
不
正
，
故
﹁
其
行
次
且
﹂。
三
得
正
位
，
雖
則
危
厲
，
故
无
大
咎
矣
。 

案
：
巽
為
股
，
三
居
上
，
臀
也
。
爻
非
柔
无
膚
，
行
趑
趄
也
。 

虞
注

姤
三
即
夬
四
也
，

故
爻
辭
相
同
。

夬
時

變
坎
為
﹁
臀
﹂，
初
消
二
成
艮
為
﹁
膚
﹂，

二
折
艮
體
毀
滅
，

故
﹁
臀
无
膚
﹂。

旁
通
復
，
震
為
﹁
行
﹂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四
八

 

三
在
夬
時
，

失
位
不
正
，

故
﹁
其
行
次
且
﹂。
姤
三
得
正
，

三
多
凶
，

雖
危
厲
，
以
其
得
正
，

故
﹁
无
大
咎
﹂
也
。

案

﹁
巽
為
股
﹂，
說
卦
文
。

三
居
股
上
，

故
為
﹁
臀
﹂。
剛
主
骨
，
柔
主
膚
。爻

非
柔
，

故
﹁
无
膚
﹂。

進
退
，
故
﹁
其
行
趑
趄
﹂
也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其
行
次
且
，
行
未
牽
也
。
﹂ 

虞
翻
曰
：
在
夬
失
位
，
故
﹁
牽
羊
﹂。
在
姤
得
正
，
故
﹁
未
牽
也
﹂。 

疏
九
在
夬
四
為
失
位
，

為

初
所
牽
故
﹁
牽
羊
﹂。
九
在
姤
三
為
得
正
，

故
不
為
陰
所
牽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四
九

 

三
在
夬
時
，

失
位
不
正
，

故
﹁
其
行
次
且
﹂。
姤
三
得
正
，

三
多
凶
，

雖
危
厲
，
以
其
得
正
，

故
﹁
无
大
咎
﹂
也
。

案

﹁
巽
為
股
﹂，
說
卦
文
。

三
居
股
上
，

故
為
﹁
臀
﹂。
剛
主
骨
，
柔
主
膚
。爻

非
柔
，

故
﹁
无
膚
﹂。

進
退
，
故
﹁
其
行
趑
趄
﹂
也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其
行
次
且
，
行
未
牽
也
。
﹂ 

虞
翻
曰
：
在
夬
失
位
，
故
﹁
牽
羊
﹂。
在
姤
得
正
，
故
﹁
未
牽
也
﹂。 

疏
九
在
夬
四
為
失
位
，

為

初
所
牽
故
﹁
牽
羊
﹂。
九
在
姤
三
為
得
正
，

故
不
為
陰
所
牽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五
〇

 

○

九
四
。
包
无
魚
，
起
凶
。 

王
弼
曰
：
二
有
其
魚
，
四
故
失
之
也
。
无
民
而
動
，
失
應
而
作
，
是
以
凶
矣
。 

﹁
初
陰
為
魚
﹂，

二
已
有
之
，

四
遂
失
之
，

故
曰
﹁
包
无
魚
﹂
也
。

象
曰
﹁
遠
民
﹂，

故
知
﹁
无
魚
﹂
是
﹁
无
民
﹂
也
。 

復
震
為
起
。

下
失
初
陰
，

是
﹁
无
民
而
動
﹂。

不
義
之
應
，

是
﹁
失
應
而
作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五
一

 

○

九
四
。
包
无
魚
，
起
凶
。 

王
弼
曰
：
二
有
其
魚
，
四
故
失
之
也
。
无
民
而
動
，
失
應
而
作
，
是
以
凶
矣
。 

﹁
初
陰
為
魚
﹂，

二
已
有
之
，

四
遂
失
之
，

故
曰
﹁
包
无
魚
﹂
也
。

象
曰
﹁
遠
民
﹂，

故
知
﹁
无
魚
﹂
是
﹁
无
民
﹂
也
。 

復
震
為
起
。

下
失
初
陰
，

是
﹁
无
民
而
動
﹂。

不
義
之
應
，

是
﹁
失
應
而
作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五
二

 
失
位

无
魚
，
故
起
則
凶
也
。 

此
即
五
行
志
，

所
謂
﹁
河
魚
大
上
﹂
者
也
。

月
令
曰
﹁
百
螣
時
起
﹂，

二
者
不
宜
起
者
也
，
故
凶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无
魚
之
凶
，
遠
民
也
。
﹂ 

崔
憬
曰
：
雖
與
初
應
而
失
其
位
，
二
有
其
魚
而
賓
不
及
，
若
起
于
競
，
涉
遠
必
難
，
終
不

遂
心
，
故
曰
﹁
无
魚
之
凶
，
遠
民
也
﹂，
謂
初
六
矣
。 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五
三

 

失
位

无
魚
，
故
起
則
凶
也
。 

此
即
五
行
志
，

所
謂
﹁
河
魚
大
上
﹂
者
也
。

月
令
曰
﹁
百
螣
時
起
﹂，

二
者
不
宜
起
者
也
，
故
凶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无
魚
之
凶
，
遠
民
也
。
﹂ 

崔
憬
曰
：
雖
與
初
應
而
失
其
位
，
二
有
其
魚
而
賓
不
及
，
若
起
于
競
，
涉
遠
必
難
，
終
不

遂
心
，
故
曰
﹁
无
魚
之
凶
，
遠
民
也
﹂，
謂
初
六
矣
。 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五
四

 

疏
四
與
初
為
正
應
，

然
失
位
不
應
，

故
二
有
其
魚
，
而
己
為
賓
不
及
也
。

若
起
而
爭
競
，

涉
遠
，

涉
于
初
，

其
行
必
難
，

終
不
遂
心
，

故
云
﹁
无
魚
之
凶
﹂
也
。
初
陰
自
坤
來
，

坤
眾
為
民
，

故
﹁
謂
初
六

矣
﹂。愚

案
，

詩
小
雅
無
羊
曰
：

﹁
牧
人
乃
夢
，
眾
維
魚
矣
﹂，

是
魚
有
民
象
，

故
知
﹁
无
魚
﹂
為
﹁
遠
民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五
五

 

疏
四
與
初
為
正
應
，

然
失
位
不
應
，

故
二
有
其
魚
，
而
己
為
賓
不
及
也
。

若
起
而
爭
競
，

涉
遠
，

涉
于
初
，

其
行
必
難
，

終
不
遂
心
，

故
云
﹁
无
魚
之
凶
﹂
也
。
初
陰
自
坤
來
，

坤
眾
為
民
，

故
﹁
謂
初
六

矣
﹂。愚

案
，

詩
小
雅
無
羊
曰
：

﹁
牧
人
乃
夢
，
眾
維
魚
矣
﹂，

是
魚
有
民
象
，

故
知
﹁
无
魚
﹂
為
﹁
遠
民
也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五
六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五
七

 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五
八

 

○

九
五
。
以
杞
苞
瓜
，
含
章
。
有
隕
自
天
。 

以
杞
苞
瓜
，
含
章
。 

虞
翻
曰
：
杞
，
杞
柳
，
木
名
也
。
巽
為
﹁
杞
﹂
為
﹁
苞
﹂，
乾
圓
稱
﹁
瓜
﹂，
故
﹁
以
杞
苞

瓜
﹂
矣
。﹁
含
章
﹂
謂
五
也
。
五
欲
使
初
四
易
位
，
以
陰
含
陽
，
己
得
乘
之
，
故
曰
﹁
含
章
﹂。

初
之
四
，
體
兌
口
，
故
稱
﹁
含
﹂
也
。 

干
寶
曰
：
初
二
體
巽
為
草
木
，
二
又
為
田
，
田
中
之
果
，
柔
而
蔓
者
，
瓜
之
象
也
。 

詩
經
小
雅
無
羊

﹁
牧
人
﹂，

﹁
乃
夢
﹂，

﹁
眾
維
魚
矣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五
九

 

○

九
五
。
以
杞
苞
瓜
，
含
章
。
有
隕
自
天
。 

以
杞
苞
瓜
，
含
章
。 

虞
翻
曰
：
杞
，
杞
柳
，
木
名
也
。
巽
為
﹁
杞
﹂
為
﹁
苞
﹂，
乾
圓
稱
﹁
瓜
﹂，
故
﹁
以
杞
苞

瓜
﹂
矣
。﹁
含
章
﹂
謂
五
也
。
五
欲
使
初
四
易
位
，
以
陰
含
陽
，
己
得
乘
之
，
故
曰
﹁
含
章
﹂。

初
之
四
，
體
兌
口
，
故
稱
﹁
含
﹂
也
。 

干
寶
曰
：
初
二
體
巽
為
草
木
，
二
又
為
田
，
田
中
之
果
，
柔
而
蔓
者
，
瓜
之
象
也
。 

詩
經
小
雅
無
羊

﹁
牧
人
﹂，

﹁
乃
夢
﹂，

﹁
眾
維
魚
矣
﹂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六
〇

 

虞
注
：
杞
，
杞
柳
，
木
名
，

即
孟
子
所
謂
﹁
杞
柳
﹂
是
也
。

巽
為
木
，

故
為
﹁
杞
﹂。
木
之
柔
者
，
故
﹁
為
苞
﹂。

乾
為
圜
，

故
﹁
稱
瓜
﹂，

亦
木
果
之
屬
也
。

四
變
五
體
巽
。

苞
，

蔓
也
。

巽
瓜
蔓
于
杞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六
一

 

虞
注
：
杞
，
杞
柳
，
木
名
，

即
孟
子
所
謂
﹁
杞
柳
﹂
是
也
。

巽
為
木
，

故
為
﹁
杞
﹂。
木
之
柔
者
，
故
﹁
為
苞
﹂。

乾
為
圜
，

故
﹁
稱
瓜
﹂，

亦
木
果
之
屬
也
。

四
變
五
體
巽
。

苞
，

蔓
也
。

巽
瓜
蔓
于
杞
，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六
二

 

故
﹁
以
杞

苞
瓜
﹂。

以
陰

苞
陽
為
﹁
含
章
﹂。﹁
含
章
謂
五
﹂
者
，

五
以
初
四

失
正
，

故
﹁
欲
使
兩
爻
易
位
﹂。

四
陰
含
五
，

是

﹁
以
陰
含
陽
﹂。

四
陰
承
五
，是

五
得
據
之
，

故
曰
含
章
。

初
陰
之
四
，

互
兌
為
口
，

故
有
含
象
也
。

干
注
：
初
二
體
巽
，

剛
爻
為
木
，

柔
爻
為
草
，

故
﹁
為
草
木
﹂。
乾
九
二
曰

﹁
見
龍
在
田
﹂，

故
二
又
為
田
。田

中
之
果
，
體
柔
而

蔓
，
其
象
為
瓜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六
三

 

故
﹁
以
杞

苞
瓜
﹂。

以
陰

苞
陽
為
﹁
含
章
﹂。﹁
含
章
謂
五
﹂
者
，

五
以
初
四

失
正
，

故
﹁
欲
使
兩
爻
易
位
﹂。

四
陰
含
五
，

是

﹁
以
陰
含
陽
﹂。

四
陰
承
五
，是

五
得
據
之
，

故
曰
含
章
。

初
陰
之
四
，

互
兌
為
口
，

故
有
含
象
也
。

干
注
：
初
二
體
巽
，

剛
爻
為
木
，

柔
爻
為
草
，

故
﹁
為
草
木
﹂。
乾
九
二
曰

﹁
見
龍
在
田
﹂，

故
二
又
為
田
。田

中
之
果
，
體
柔
而

蔓
，
其
象
為
瓜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六
四

 

愚
案
，

五
與
二
應
，

二
巽
木
為
﹁
杞
﹂，

二
變
艮
為
果
蓏
。

瓜

蓏
屬
，
謂
初

六
。

五
為
姤
主
，

知
初
必
成
剝
碩
果
不
食
，
故
變
而
應
二
，

以
九
二
之
杞
，
包
初
六
之
瓜
。

五
伏
坤
為
﹁
章
﹂，說

見
坤
三
。

變
兌
為
口
，

故
曰
﹁
含
章
﹂。
五
含
坤
陰
，
與
二
制
初
，
皆
所
以
防
陰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六
五

 

愚
案
，

五
與
二
應
，

二
巽
木
為
﹁
杞
﹂，

二
變
艮
為
果
蓏
。

瓜

蓏
屬
，
謂
初

六
。

五
為
姤
主
，

知
初
必
成
剝
碩
果
不
食
，
故
變
而
應
二
，

以
九
二
之
杞
，
包
初
六
之
瓜
。

五
伏
坤
為
﹁
章
﹂，說

見
坤
三
。

變
兌
為
口
，

故
曰
﹁
含
章
﹂。
五
含
坤
陰
，
與
二
制
初
，
皆
所
以
防
陰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六
六

 有
隕
自
天
。 

虞
翻
曰
：
隕
，
落
也
。
乾
為
天
。
謂
四
隕
之
初
，
初
上
承
五
，
故
﹁
有
隕
自
天
﹂
象
。 

﹁
隕
，
落
也
﹂，

釋
詁
文
。

莊
七
年
穀
梁
傳
曰
，

﹁
著
于
下
，
不
見
于
上
，
謂
之
隕
﹂。

四
體
乾
，

乾
為
天
。

四
隕
之
初
，

則
﹁
初
上
承
五
﹂。

四
在
五
下
，
故
﹁
有

隕
自
天
﹂
也
。

愚
案
，

乾
為
天
。﹁
有
隕
自
天
﹂
者
，

謂
剝
陽
已
盡
，

碩
果
隕
于

下
而
復
生
，

即
豳
風
﹁
十
月
隕
籜
﹂
之
隕
也
。



周
易
集
解
纂
疏
講
記(

廿
八) 

【
姤
卦
】

一
六
七

 有
隕
自
天
。 

虞
翻
曰
：
隕
，
落
也
。
乾
為
天
。
謂
四
隕
之
初
，
初
上
承
五
，
故
﹁
有
隕
自
天
﹂
象
。 

﹁
隕
，
落
也
﹂，

釋
詁
文
。

莊
七
年
穀
梁
傳
曰
，

﹁
著
于
下
，
不
見
于
上
，
謂
之
隕
﹂。

四
體
乾
，

乾
為
天
。

四
隕
之
初
，

則
﹁
初
上
承
五
﹂。

四
在
五
下
，
故
﹁
有

隕
自
天
﹂
也
。

愚
案
，

乾
為
天
。﹁
有
隕
自
天
﹂
者
，

謂
剝
陽
已
盡
，

碩
果
隕
于

下
而
復
生
，

即
豳
風
﹁
十
月
隕
籜
﹂
之
隕
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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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六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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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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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
姤
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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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六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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〇

 

○

象
曰
：﹁
九
五
含
章
，
中
正
也
。
有
隕
自
天
，
志
不
舍
命
也
。
﹂ 

虞
翻
曰
：
巽
為
﹁
命
﹂
也
。
欲
初
之
四
承
己
，
故
不
舍
命
矣
。 

以
九
居
五
，

得
中
得
正
，

故
曰
﹁
中
正
﹂。

﹁
巽
為
命
﹂，
謂
初
也
。

五
欲
初
之
四
承
己
，

故
不
舍
巽
，
為
﹁
不

舍
命
也
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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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

象
曰
：﹁
九
五
含
章
，
中
正
也
。
有
隕
自
天
，
志
不
舍
命
也
。
﹂ 

虞
翻
曰
：
巽
為
﹁
命
﹂
也
。
欲
初
之
四
承
己
，
故
不
舍
命
矣
。 

以
九
居
五
，

得
中
得
正
，

故
曰
﹁
中
正
﹂。

﹁
巽
為
命
﹂，
謂
初
也
。

五
欲
初
之
四
承
己
，

故
不
舍
巽
，
為
﹁
不

舍
命
也
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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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

上
九
。
姤
其
角
，
吝
无
咎
。 

虞
翻
曰
：
乾
為
首
，
位
在
首
上
，
故
稱
﹁
角
﹂。
動
而
得
正
，
故
无
咎
。 

﹁
乾
為
首
﹂

說
卦
文

位
在
首
上
，

故
﹁
稱
角
﹂。
又
爻
例
，

亦
上
為
角
也
。

上
九
陽
剛
，

君
子

自
處
于
高
亢
之
地
。

以
我
之
高
，
遇
彼
之
觸
，

故
曰
﹁
姤
其
角
﹂。

失
位
无
應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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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

上
九
。
姤
其
角
，
吝
无
咎
。 

虞
翻
曰
：
乾
為
首
，
位
在
首
上
，
故
稱
﹁
角
﹂。
動
而
得
正
，
故
无
咎
。 

﹁
乾
為
首
﹂

說
卦
文

位
在
首
上
，

故
﹁
稱
角
﹂。
又
爻
例
，

亦
上
為
角
也
。

上
九
陽
剛
，

君
子

自
處
于
高
亢
之
地
。

以
我
之
高
，
遇
彼
之
觸
，

故
曰
﹁
姤
其
角
﹂。

失
位
无
應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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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
吝
。

動

而
得
正
，

故
无
咎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姤
其
角
，
上
窮
吝
也
。
﹂ 

王
弼
曰
：
進
之
于
極
，
无
所
復
遇
，
遇
角
而
已
，
故
曰
﹁
姤
其
角
﹂
也
。
進
而
无
遇
，
獨

恨
而
已
，
不
與
物
牽
，
故
曰
﹁
上
窮
吝
也
﹂。 

最
處
上
體
，

進
于

極
而
无
所
復
遇
。

所
遇
者
，
角
而
已
，
故
曰
﹁
姤
其
角
﹂。
進
而
遇
角
，
角
非
所
安
，
與
无
遇
等
，
故
獨
恨
而
鄙

吝
也
。初

曰
﹁
柔
道
牽
也
﹂，

三
曰
﹁
行
未
牽
也
﹂。
三
上
敵
剛
，

失
位
无
應
，

又
與

陰
遠
，

故
不
與
物
牽
，

而
曰
﹁
上
窮
吝
也
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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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
吝
。

動

而
得
正
，

故
无
咎
。

○

象
曰
：﹁
姤
其
角
，
上
窮
吝
也
。
﹂ 

王
弼
曰
：
進
之
于
極
，
无
所
復
遇
，
遇
角
而
已
，
故
曰
﹁
姤
其
角
﹂
也
。
進
而
无
遇
，
獨

恨
而
已
，
不
與
物
牽
，
故
曰
﹁
上
窮
吝
也
﹂。 

最
處
上
體
，

進
于

極
而
无
所
復
遇
。

所
遇
者
，
角
而
已
，
故
曰
﹁
姤
其
角
﹂。
進
而
遇
角
，
角
非
所
安
，
與
无
遇
等
，
故
獨
恨
而
鄙

吝
也
。初

曰
﹁
柔
道
牽
也
﹂，

三
曰
﹁
行
未
牽
也
﹂。
三
上
敵
剛
，

失
位
无
應
，

又
與

陰
遠
，

故
不
與
物
牽
，

而
曰
﹁
上
窮
吝
也
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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愚
案
，

﹁
牽
﹂，
注
疏
本

作
﹁
爭
﹂。

彼
引
以
釋
﹁
无
咎
﹂，
故
作
﹁
爭
﹂。

此
引
以
釋
﹁
窮
吝
﹂，

故
作
﹁
牽
﹂。
蓋
陰
柔
則
牽
，
陽
剛
則
不
牽
，
上
九
與
九
三
同
為
陽
剛
，
作
﹁
牽
﹂
是
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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愚
案
，

﹁
牽
﹂，
注
疏
本

作
﹁
爭
﹂。

彼
引
以
釋
﹁
无
咎
﹂，
故
作
﹁
爭
﹂。

此
引
以
釋
﹁
窮
吝
﹂，

故
作
﹁
牽
﹂。
蓋
陰
柔
則
牽
，
陽
剛
則
不
牽
，
上
九
與
九
三
同
為
陽
剛
，
作
﹁
牽
﹂
是
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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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 

明 

書

徐
醒
民
先
生
所
講
述
之
佛
學
及
儒
學
經
典
，
經
整
理
成

文
字
書
籍
或
電
子
書
（
文
字
檔
光
碟
）
，
所
有
著
作
之
重
製
、

公
開
口
述
、
公
開
播
送
、
公
開
傳
輸
及
流
通
等
行
為
，
同
意

皆
不
受
時
間
、
地
域
、
次
數
、
對
象
等
任
何
限
制
，
任
何
人

均
得
自
由
利
用
，
但
任
何
人
均
不
得
加
註
版
權
所
有
，
或
任

意
更
改
內
容
，
改
變
著
作
原
意
，
影
響
大
眾
權
益
，
亦
不
得

作
為
營
利
為
目
的
之
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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